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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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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财政预结算（投资）评审

一、受理条件：

立项金额 100万元（不含）以下政府投资项目的预结算

二、承诺办结时限：预算：10个工作日，结算：20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预算：

1、立项文件：份数：1份；政府部门核发；

2、咨询公司流转表及编制费用表；原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3、咨询合同；原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4、合同付款主要条款；原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5、预算书；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6、施工组织设计；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如有则

需要）

7、设计图纸；原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8、地勘报告：原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如有则需要）

结算：

1、立项文件；份数：1份；政府部门核发；

2、党政办三重一大会议纪要或招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份数:1

份；政府部门核发；

3、合同；原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4、甲供材料清单及安装方式，如无则出具说明无甲供材；原件；

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5、抽芯、保温检测报告；原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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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则需要）

6、相关会议纪要；复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如有则

需要）

7、经济技术签证资料；原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8、结算书；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9、竣工图；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黄花镇财政所提交材料——黄花镇财政所收取材料

进行审核，如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告知其需补齐的材料——黄

花镇财政所组织现场踏勘对审——黄花镇财政所进行评审——黄花

镇财政所通知领取定案表签字盖章——黄花镇财政所评审报告盖章。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6395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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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县残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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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机动车轮椅燃油补贴

一、受理条件：

1、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对象为城乡残疾人机动轮椅车车

主。

2、车主须为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和购买机动轮椅

车相关凭证的下肢残疾人。

3、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须符合机动轮椅车国家标准（GB12995—

2006）的相关规定。

二、承诺办结时限：15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现行有效的残疾证原件复印件

3、残疾人机动燃油车正规购发票

4、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登记表

5、申报人员花名册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或委托人前往社区（村）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资料：

残疾证原件、复印件，残疾人机动车购车发票，去镇（街）填写残疾

人燃油补贴登记表，银行开户行和账号复印件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6178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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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就业咨询与职业介绍服务

一、受理条件：

具有长沙县户籍的就业年龄段内的持证残疾人

二、承诺办结时限：13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残疾人照片（2寸）：原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2、残疾证：原件和复印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3、长沙县残疾人求职登记表：原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社区（村）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资料——若材

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镇（街道）残联工作

人员审核——县残联审核——等待招聘的通知。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06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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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大学生及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学生
资助

一、受理条件：

1、本县户籍、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就读

和考入国内全日制高等院校及参加自学考试取得大专以上学历、遵纪

守法、遵守社会公德、努力学习的残疾人。

2、本县贫困残疾人家庭中考入国内全日制高等院校、遵纪守法、

遵守社会公德、学习努力的残疾人子女。

二、承诺办结时限：60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长沙县残疾人学生生活补贴申请审批表或长沙市贫困残疾人

家庭高中生、大学生补助申请表：原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2、残疾证：复印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3、户口本：复印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4、身份证：复印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5、录取通知书\学生证\高校毕业证书：复印件，份数：1份，申

请人自备。

6、贫困残疾人家庭高中大学生子女助学申请提交《城市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长沙市低收入家庭认定证明》（当地民政

部门办理）或《扶贫手册》（当地扶贫部门盖章确认），复印件，份

数：1份，申请人自备；

7、贫困残疾人家庭高中大学生子女助学申请提交家庭户口本（能

体现父母（残疾人）、子女（学生）及低保证中户主三方关系），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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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8、长沙县农村商业银行存折，复印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本人毕业学校，核实就读情况——村（社区）窗口提

出申请——提交申请资料——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

补齐正确——镇（街道）窗口审核——长沙县残疾人联合会审核——

长沙市残疾人联合会审核——等待发放残疾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家庭

子女就学补助。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065036



9

高中阶段残疾学生和高中阶段贫困残疾人
家庭子女资助

一、受理条件：

1、本县户籍、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就读

本市执行公办教育收费标准的普通高中、中职（技校）遵纪守法、遵

守社会公德、努力学习的残疾人。

2、本县贫困残疾人家庭中就读本市执行公办教育收费标准的普

通高中、中职（技校）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学习努力的残疾人

子女。

二、承诺办结时限：60天

三、申请材料：

1、长沙县残疾人学生生活补贴申请审批表或长沙市贫困残疾人

家庭高中生、大学生补助申请表：原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2、残疾证：复印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3、户口本：复印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4、身份证：复印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5、录取通知书\学生证\高校毕业证书：复印件，份数：1份，申

请人自备。

6、贫困残疾人家庭高中大学生子女助学申请提交《城市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长沙市低收入家庭认定证明》（当地民政

部门办理）或《扶贫手册》（当地扶贫部门盖章确认），复印件，份

数：1份，申请人自备；

7、贫困残疾人家庭高中大学生子女助学申请提交家庭户口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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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父母（残疾人）、子女（学生）及低保证中户主三方关系），复

印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8、长沙县农村商业银行存折，复印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本人毕业学校，核实就读情况——村（社区）窗口提出申

请——提交申请资料——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

正确——镇（街道）窗口审核——长沙县残疾人联合会审核——长沙

市残疾人联合会审核——等待发放残疾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

就学补助。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06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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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证新办

一、受理条件：长沙县户籍的自然人或持长沙县居住证的自然人。

二、承诺办结时限：15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申请人户口本、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复印在同一张纸上）；

（2）2 张近期两寸免冠白底彩色照片；

（3）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须同

时提供的法定监护人证明材料，为下列三项中任意一项：

①能体现出双方直系血缘关系的户口本；②申请人所在村（社区）

出具的说明其双方关系的证明材料；③其他能够证明其双方关系的合

法证件。

相应病历证明材料和要求：视力、听力、言语和智力、精神残疾

需市级以上医院检测结果和诊断证明材料，肢体需县级以上病理诊断

证明材料。

①视力残疾提供视力三个月之内检测结果；②听力残疾提供三个

月之内听力值检测结果；③语言残疾提供语言清晰度结果；④肢体残

疾提供住院病历（出院满一年康复期后可申请）；⑤智力残疾提供智

商值检测结果；⑥精神残疾提供住院病历或精神类疾病诊断证明（发

病满一年才能申请办理）。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户籍所在地的镇街残联或县残联提出申请——镇街

残联或县残联工作人员受理，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

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指定医院评定——等待领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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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能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09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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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证换领

一、受理条件：残疾证损坏的持证残疾人

二、承诺办结时限：4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申请人的旧残疾人证；

（2）申请人的身份证；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户籍所在地的镇街残联或县残联提出申请——镇街

残联工作人员受理，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

请及时补齐正确——县残联工作人员审核——等待领证，将回收的旧

证统一销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09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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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证迁移

一、受理条件：残疾人户口迁移的，须同时办理残疾人证迁移手续。

二、承诺办结时限：15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申请人户口本、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复印在同一张纸上）；

（2）2 张近期两寸免冠白底彩色照片；

（3）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须同

时提供的法定监护人证明材料，为下列三项中任意一项：

①能体现出双方直系血缘关系的户口本；②申请人所在村（社区）

出具的说明其双方关系的证明材料；③其他能够证明其双方关系的合

法证件。

相应病历证明材料和要求：视力、听力、言语和智力、精神残疾

需市级以上医院检测结果和诊断证明材料，肢体需县级以上病理诊断

证明材料。

①视力残疾提供视力三个月之内检测结果；②听力残疾提供三个

月之内听力值检测结果；③语言残疾提供语言清晰度结果；④肢体残

疾提供住院病历（出院满一年康复期后可申请）；⑤智力残疾提供智

商值检测结果；⑥精神残疾提供住院病历或精神类疾病诊断证明（发

病满一年才能申请办理）。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户籍所在地的镇街残联或县残联提出申请——镇街

残联或县残联工作人员受理，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

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指定医院评定——等待领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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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能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09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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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证挂失补办

一、受理条件：

残疾人证遗失的，持证人携带本人身份证、户口簿、证件遗失声明。

二、承诺办结时限：4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申请人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复印在同一张纸上）；

2、遗失证明。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残联或县残联提出申请——县残联工作人员受

理，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

——县残联工作人员审核——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能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09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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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证注销

一、受理条件：长沙县残疾人残疾状况变化不再符合残疾标准或死亡。

二、承诺办结时限：4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身份证明材料

（2）书面申请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残联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注销残疾人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09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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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类别/等级变更

一、受理条件：

残疾人证申请人或残疾类别、残疾等级变更申请人对评定结论有

异议。

二、承诺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申请人户口本、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复印在同一张纸上）；

（2）2 张近期两寸免冠白底彩色照片；

（3）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须同

时提供的法定监护人证明材料，为下列三项中任意一项：

①能体现出双方直系血缘关系的户口本；②申请人所在村（社区）

出具的说明其双方关系的证明材料；③其他能够证明其双方关系的合

法证件。

相应病历证明材料和要求：视力、听力、言语和智力、精神残疾

需市级以上医院检测结果和诊断证明材料，肢体需县级以上病理诊断

证明材料。

①视力残疾提供视力三个月之内检测结果；②听力残疾提供三个

月之内听力值检测结果；③语言残疾提供语言清晰度结果；④肢体残

疾提供住院病历（出院满一年康复期后可申请）；⑤智力残疾提供智

商值检测结果；⑥精神残疾提供住院病历或精神类疾病诊断证明（发

病满一年才能申请办理）。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县残联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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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指定医院复评——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能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09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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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就业培训

一、受理条件：具有长沙县户籍的就业年龄段内的持证残疾人

二、承诺办结时限：7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残疾人照片（2寸）：原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2、残疾证：原件和复印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3、长沙县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申请表：原件，份数：1 份，申

请人自备。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村（社区）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

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培训机构意见——县

残联审核。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06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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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创业小额贷款贴息

一、受理条件：

1、残疾人家庭。含残疾人及共同生活的配偶、父母。需符合以

下条件：

（1）具有我市户籍；

（2）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3）申报时在省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有贷款。

2、带动残疾人就业或发展生产的残疾人就业（扶贫）基地（合

作社）。需符合以下条件：

（1）经省内工商部门登记；

（2）申报时在省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有贷款；

（3）帮扶残疾人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4）基地须经县级以上（含县级）残联发文认定。

二、承诺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审批表：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2、残疾证：复印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3、贷款借据：复印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4、身份证：复印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5、利息清单：复印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6、户口本：复印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7、长沙县农村商业银行存折，复印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22

申请人前往村（社区）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资料——若材

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镇（街道）审核——

长沙县残疾人联合会审核——长沙市残疾人联合会审定——等待发

放残疾人创业小额贷款贴息补助。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06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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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一、受理条件：

1、长沙县户籍 0—14 岁或外地户籍持长沙县居住证的 0—6岁有

听力言语、孤独症、智力和脑瘫残疾的儿童（已在公办特校就读的孩

子，不纳入项目对象）可申请纳入。

2、残疾儿童应诊断明确、生命体征稳定；

3、残疾儿童有康复训练需求、监护人愿意积极配合；

4一名残疾儿童一年只能享受一次康复救助项目。

二、承诺办结时限：7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 《长沙市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申请审批表》（2 份，窗口领

取）；

2、 申请人及其监护人身份证及户口本（原件正本（核验）1 份、

复印件 2份）；外地户籍的还需长沙县居住证和本年度未在户籍地参

加儿童康复救助的证明；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原件正本（核验）1 份、复印件

2份）；

4、残疾儿童未办证的或已办证但残疾类别与申请康复训练的内

容不一致时需提供三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

备注：每年 3月 1 日开始，每月都可申请，每月 25 日之前申请

下一月的康复训练。申请人的监护人持上述材料到村（社区）窗口申

请，村（社区）审核盖章后交到自愿选择的定点康复机构（医院），

由机构（医院）统一到县残联审批办结。0—6 岁残疾儿童，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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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满 7周岁；7—14 岁残疾儿童，指的是未满 15岁。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

料—等待村（社区）审核盖章—村（社区）审核盖章后交到自愿选择

的定点康复机构（医院）—由机构（医院）统一到县残联审批办结。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01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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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

一、受理条件：

具有长沙县户籍，并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持有三

级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的 0—14 岁残疾儿童（截止当年度 12 月 31

日年龄不满 15 周岁）。

二、承诺办结时限：7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长沙县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补助申请审批表》1份原件；

2、身份证或户口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原件；

3、诊断证明（残疾儿童未办证的持三级医院诊断证明）原件。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提出申请到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窗口提交申请材料—

—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窗口受理、初审资料—等待村（社区）审

核盖章。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01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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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

一、受理条件：

具有长沙县户籍，并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

二、承诺办结时限：7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长沙市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申请审批表》1份原件；

2、身份证或户口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原件；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提出申请到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窗口提交申请材料—

—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窗口受理、初审资料—等待村（社区）审

核盖章。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01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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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县城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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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
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一、受理条件：

1、大型户外广告（不含建设工地施工围挡广告）的申请条件：①

申请人是依法取得户外广告设置位置使用权的单位； ②符合户外广

告设置规划。

2、经省、市批准的活动需要设置临时户外广告的申请条件： ①

申请人是活动组织人或者活动承办人； ②省、市批准活动的有效文

件。 对重大、重要节日、会议、活动需要设置户外宣传条幅、标语

的；③符合城市容貌规定。

3、建设工地需要设置临时户外广告（不含施工围挡广告）的申

请条件： ①申请人是建设单位或者是广告承建单位； ②建设项目已

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③符合城市容貌规定。

4、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的申请条件 ①张挂、

张贴的宣传品是利用城市范围内的建筑物、设施进行设置； ②符合

城市规划和城市容貌标准，与城市区域规划功能相适应，布局合理、

设置规范并与周边环境协调； ③不妨碍他人的生产、生活；

二、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政务服务事项办理申请表：原件，份数:1 份；字迹清楚，内

容真实，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要求。

2、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双方身份证：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

备；A4 纸，字迹清楚，内容真实，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要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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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表内容一致。

3、信用承诺书，原件，份数:1 份；A4纸，字迹清楚，内容真实，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要求。

4、安全责任承诺书，原件，份数:1份；A4纸，字迹清楚，内容

真实，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要求。

5、户外广告设置位置使用权的证明：验原件，收复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A4纸，内容真实，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要求。

6、申请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具体设置位置示意图（设置前）、

效果图样（设置后）：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A4 纸，字迹

清楚，内容真实，符合市容容貌标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要求。

7、户外广告设施材料说明：数量、位置、形式、规格、材质、

造型、安全性等的说明：原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A4纸，字

迹清楚，内容真实，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要求。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金井镇便民服务中心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相关材

料（如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及时补齐材料）——等待办理结果。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6201058



30

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审批

一、受理条件：申请占用、挖掘城市道路的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

二、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政务服务事项办理申请表：原件，份数:1 份；字迹清楚，内

容真实，申请单位盖章并明确现责任人且为其提供充分授权。

2、单位或个人有效证照：复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A4

纸，申请人为单位的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

份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申请人为个人的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与申请表内容一致。

3、授权委托书：原件，份数:1 份；申请单位盖章，内容真实，

含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4、信用承诺书，原件，份数:1 份；A4纸，申请单位盖章，字迹

清楚，内容真实。

5、规划行政管理部门签发的许可文件：复印件，份数:1 份，申

请人自备。A4纸，内容真实，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要求。

6、施工平面图及现状图：复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申

请单位盖章。

7、涉及机动车道或消防通道的须提供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消防

部门的意见：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涉及机动车道或消防通

道的须提供，字迹清楚，内容真实，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要求。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相关材料（如材料不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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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符合要求，及时补齐材料）——等待办理结果。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872359、0731-85477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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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性建筑物搭建、堆放物料、占道施工审批

一、受理条件：

1、申请人为具有独立民事责任能力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

织；

2、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

3、建设施工场地狭小且紧临道路；

4、紧临道路单位、商铺的门前（门面）维修、装修，施工期在

两天以上；

5、因建设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搭建临时性建（构）筑物或其

他设施；

6、需在道路上开设单位进出口或消防通道的；

7、交通秩序管理；

8、城市道路占用费的收费标准，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拟订，报同

级财政、物价主管部门核定。

二、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政务服务事项办理申请表；

2、申请人身份证明；

3、授权委托书（含委托方及受托方身份证复印件）；

4、信用承诺书；

5、拟占用的场地图、效果图（彩色，远角度取景）；

6、安全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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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建设工程的：需同时提交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经规划

部门审核的建设工程总平面图复印件或者政府部门有关文件；

8、因建设需要堆放和搭建的：需同时提交堆放和搭建情况说明

（说明中应注明堆放、搭建何物、位置示意图、采取的防护措施等内

容）。

9、新开设消防通道、车辆出入口的：需同时提交交警部门意见；

10、对搭建值班岗亭、环卫工人休息亭、免水环保厕所亭、邮政

报刊的：需同时提交规划行政管理部门签发的文件及相关情况说明；

11、对搭建值班岗亭、环卫工人休息亭、免水环保厕所亭、邮政

报刊的：需同时提交亭的外形效果图和尺寸简图；

12、对用于公益宣传搭建固定或宣传栏的：需同时提交搭建固定

宣传栏情况说明（说明中应有：事由、宣传栏外观尺寸、材质、安装

方式、建后管理措施等内容）。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1、申请报告（原件，写明所需申请的办理事项，盖单位公章）；

2、公司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原件正本（核验）、

复印件 1 份，盖单位公章）；

3、法人身份证（原件正本（核验）、复印件 1 份，身份证正、

反面复印在同一面 A4纸上，盖单位公章）；

4、授权委托书（原件 1 份，写明授权委托办理事项，盖单位公

章）；

5、办理人身份证（原件正本（核验）、复印件 1 份，身份证正、

反面复印在同一面 A4纸上，盖单位公章）；

6、拟占用的场地图、效果图（彩色，远角度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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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场地意见（小区业委、物业公司同意证明；不动产权证；租

赁合同）。

备注：所有复印件盖与原件一致章或公章。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872359、0731-8406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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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占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许可
（占道宣传）

一、受理条件：

1、申请人为具有独立民事责任能力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

织；

2、治安、交通、城管执勤以及环境卫生、文化建设需要；

3、公益宣传、市政府批准的宣传活动和节、假日期间的商业宣

传活动（对利用宣传在现场设摊叫卖商品开展销售活动的除外）。

二、承诺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政务服务事项办理申请表；

2、申请人身份证明；

3、授权委托书（含委托方及受托方身份证复印件）；

4、信用承诺书；

5、现场效果图、平面图（彩色，远角度拍摄）；

6、对节日，假日期间进行商业宣传活动的：需同时提交宣传情

况说明（说明中应有：宣传事由，活动现场摆放的物品、设施，维护

活动场地环境整治的措施，活动场地位置示意图等内容）；

7、进行公益宣传活动的：需同时提交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文件

和宣传方案；

8、政府批准的宣传活动的：需提交政府批准的文件及实施组织

方的宣传活动方案，如果申请人不是实施组织者时，还要有实施组织

人签发的介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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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现场需设置空飘的:需要提交有效《施放气球资质证》和施放

合同及气象部门意见；

10、现场需搭建大型钢架结构构筑物：需提供搭建单位的资质证

明，如活动场地有物业公司，必须提供物业公司同意书。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便民服务中心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相关材料

（如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及时补齐材料）——等待办理结果。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872359、0731-8406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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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店招牌设置管理

一、受理条件：资料齐全

二、承诺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公司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验原件)；份

数:1 份；政府部门核发;

2、招牌效果图；原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各便民服务中心提出申请——提交材料——如材料

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及时补齐、更正材料——配合镇街生态办工作

人员现场现场勘查——等待审批结果。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872359、0731-85477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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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县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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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含普货运输、
专用运输、大件运输和网络货运）

一、受理条件：

1、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

2、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运输车辆：

（1）车辆技术要求应当符合《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有

关规定；

（2）车辆其他要求：①从事大型物件运输经营的，应当具有与

所运输大型物件相适应的超重型车组；②从事冷藏保鲜、罐式容器等

专用运输的，应当具有与运输货物相适应的专用容器、设备、设施，

并固定在专用车辆上；③从事集装箱运输的，车辆还应当有固定集装

箱的转锁装置；④半挂牵引车以及重型载货汽车（总质量为 12 吨及

以上的普通货运车辆）在出厂前应当安装符合标准的卫星定位装置，

并接入全国道路货运车辆公共监管与服务平台；

3、有符合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

（1）取得与驾驶车辆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2）年龄不超过 60周岁；

（3）参加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办的有关道路货物运输法规、机

动车维修和货物及装载保管基本知识的考试合格；

4、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

生产业务操作规程、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驾驶员和车辆安全生产

管理制度、道路运输应急预案、车辆技术档案制度、车辆维护制度、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客户身份、运输物品安全查验与信

息登记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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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诺办结时限：4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负责人身份证，如系委托需提供：经办人身份证、委托书：

原件和复印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2、机动车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份数：1份；

3、机动车彩色高清照片：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4、驾驶员的机动车驾驶证、从业资格证（使用总质量 4500千克

及以下冷藏保鲜货运车辆从事冷藏保鲜货运经营的无需提供）：原件

及复印件，份数：1份；

5、个体运输业户安全运营承诺书：原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6、机动车辆行驶证：原件及复印件，份数：1份；

7、申请表：原件，份数：1 份。

8、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原件，份数：1份（受理窗口提供）

9、道路货物运输安全事项告知书：原件，份数：1 份（受理窗

口提供）

10、道路货物运输安全查验与信息登记告知书：原件，份数：1

份（受理窗口提供）

11、行政许可权利义务告知书：原件，份数：1份（受理窗口提供）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办理结果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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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咨询电话：0731—84067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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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

一、受理条件：

1、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

2、申请从事汽车维修经营业务或者其他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的，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的维修车辆停车场和生产厂房。租

用的场地应当有书面的租赁合同，且租赁期限不得少于 1年。停车场

和生产厂房面积按照国家标准《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GB/T 16739）

相关条款的规定执行；

（2）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的设备、设施。所配备的计量设备

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要求，并经法定检定机构检定合格。从事

汽车维修经营业务的设备、设施的具体要求按照国家标准《汽车维修

业开业条件》（GB/T 16739）相关条款的规定执行；从事其他机动车

维修经营业务的设备、设施的具体要求，参照国家标准《汽车维修业

开业条件》（GB/T 16739）执行，但所配备设施、设备应与其维修车

型相适应；

（3）有必要的技术人员：

1、从事一类和二类维修业务的应当各配备至少 1 名技术负责人

员、质量检验人员、业务接待人员以及从事机修、电器、钣金、涂漆

的维修技术人员。技术负责人员应当熟悉汽车或者其他机动车维修业

务，并掌握汽车或者其他机动车维修及相关政策法规和技术规范；质

量检验人员应当熟悉各类汽车或者其他机动车维修检测作业规范，掌

握汽车或者其他机动车维修故障诊断和质量检验的相关技术，熟悉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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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或者其他机动车维修服务收费标准及相关政策法规和技术规范，并

持有与承修车型种类相适应的机动车驾驶证；从事机修、电器、钣金、

涂漆的维修技术人员应当熟悉所从事工种的维修技术和操作规范，并

了解汽车或者其他机动车维修及相关政策法规。各类技术人员的配备

要求按照《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GB/T 16739）相关条款的规定执行；

2、从事三类维修业务的，按照其经营项目分别配备相应的机修、

电器、钣金、涂漆的维修技术人员；从事汽车综合小修、发动机维修、

车身维修、电气系统维修、自动变速器维修的，还应当配备技术负责

人员和质量检验人员。各类技术人员的配备要求按照国家标准《汽车

维修业开业条件》（GB/T 16739）相关条款的规定执行；

（4）有健全的维修管理制度。包括质量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

理制度、车辆维修档案管理制度、人员培训制度、设备管理制度及配

件管理制度。具体要求按照国家标准《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GB/T

16739）相关条款的规定执行；

（5）有必要的环境保护措施。具体要求按照国家标准《汽车维

修业开业条件》（GB/T 16739）相关条款的规定执行；

3、从事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的汽车维修经营者，除具备汽车

维修经营一类维修经营业务的开业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有与其作业内容相适应的专用维修车间和设备、设施，并

设置明显的指示性标志；

（2）有完善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包括报告程序、应

急指挥以及处置措施等内容；

（3）有相应的安全管理人员；

（4）有齐全的安全操作规程；



44

4、申请从事摩托车维修经营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的摩托车维修停车场和生产厂房。

租用的场地应有书面的租赁合同，且租赁期限不得少于 1年。停车场

和生产厂房的面积按照国家标准《摩托车维修业开业条件》（GB/T

18189）相关条款的规定执行。

（二）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的设备、设施。所配备的计量设备

应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要求，并经法定检定机构检定合格。具体要

求按照国家标准《摩托车维修业开业条件》（GB/T 18189）相关条款

的规定执行。

（三）有必要的技术人员：

1、从事一类维修业务的应当至少有 1 名质量检验人员。质量检

验人员应当熟悉各类摩托车维修检测作业规范，掌握摩托车维修故障

诊断和质量检验的相关技术，熟悉摩托车维修服务收费标准及相关政

策法规和技术规范。

2、按照其经营业务分别配备相应的机修、电器、钣金、涂漆的

维修技术人员。机修、电器、钣金、涂漆的维修技术人员应当熟悉所

从事工种的维修技术和操作规范，并了解摩托车维修及相关政策法规。

（四）有健全的维修管理制度。包括质量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

理制度、摩托车维修档案管理制度、人员培训制度、设备管理制度及

配件管理制度。具体要求按照国家标准《摩托车维修业开业条件》

（GB/T 18189）相关条款的规定执行。

（五）有必要的环境保护措施。具体要求按照国家标准《摩托车

维修业开业条件》（GB/T 18189）相关条款的规定执行。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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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材料：

1、《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表》：原件和复印件，份数:1 份，政

府部门核发；

2、 维修经营者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3、经营场地、停车场面积、土地使用权及产权证明等相关材料

（经营场地为自建房的需提供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和居民自建房用作

经营场所证明）

4、技术人员汇总表，以及各相关人员的学历、技术职称或职业

资格证明等相关材料

5、维修设备设施汇总表，维修检测设备及计量设备检定合格证

明等相关材料

6、维修管理制度等相关材料

7、环境保护措施等相关材料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便民服务中心窗口提出申请——领取申请表填

报内容——若材料不齐全的及时补齐材料——等待办理结果。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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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咨询电话：0731—84067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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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县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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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务工经商人员随迁子女入学

一、受理条件：申请材料符合入学要求

二、承诺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进城务工人员及随迁子女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

2、进城务工人员居住证（居住须近期连续一年以上）：原件和

复印件；

3、进城务工人员基本养老保险（须近期连续一年以上）:1 份，

原件和复印件。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就读学校所在的镇街中心学校提出申请——提交申

请材料——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星沙街道
星沙街道中

心学校

长沙县星沙街道天华中路 96号
（盼盼小学内办公）

0731—
84019182

2 湘龙街道
湘龙街道中

心学校

长沙县湖湘奥林匹克花园 13栋
110

0731—
86243471

3 泉塘街道

泉塘街道中

心学校
长沙县泉塘街道东七路与阳高路

交汇处（泉塘二小办公）

0731—
84015277

4 㮾梨街道
㮾梨街道中

心学校
长沙县㮾梨大元中心小学

0731—
868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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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长龙街道
长龙街道中

心学校

长龙街道长龙路 58号（蓓蕾小学

办公）

0731—
84021145

6 黄兴镇
黄兴镇中心

学校
长沙县黄兴镇高塘村

0731—
86880100

7 江背镇
江背镇中心

学校

江背镇江背社区 10号（江背镇人

民政府往前 30米）

0731—
86264474

8 黄花镇
黄花镇中心

学校

长沙县黄花镇黄花路社区黄花路

21号
0731—
86390085

9 春华镇
春华镇中心

学校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新街路

111号
0731—
86383258

10 果园镇
果园镇中心

学校
长沙县果园镇田汉社区干塘坡组

0731—
86155066

11 路口镇
路口镇中心

学校
长沙县路口镇明月村陈康白中学

0731—
86172758

12 高桥镇
高桥镇中心

学校
长沙县高桥镇锦绣社区

0731—
86154886

13 金井镇
金井镇中心

学校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194号

0731—
86202181

14 开慧镇
开慧镇中心

学校
长沙县开慧镇葛家山村

0731—
86430086

15 福临镇
福临镇中心

学校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中学

0731—
86400053

16 青山铺镇
青山铺镇中

心学校
长沙县青山铺镇中心小学旁

0731—
86466047

17 北山镇
北山镇中心

学校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

0731—
86744042

18 安沙镇
安沙镇中心

学校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社区安沙中路

107号
0731—
8670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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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评定

一、受理条件：符合普惠性民办园认定的要求即可受理

二、承诺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申报表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幼儿园所在的镇街中心学校提出申请——提交申请

材料——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

名称

对应

中心校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星沙街道
星沙街道中

心学校

长沙县星沙街道天华中路 96
号（盼盼小学内办公）

0731—84019182

2 湘龙街道
湘龙街道中

心学校

长沙县湖湘奥林匹克花园 13
栋 110

0731—86243471

3 泉塘街道
泉塘街道中

心学校

长沙县泉塘街道东七路与阳高

路交汇处（泉塘二小办公）
0731—84015277

4 㮾梨街道
㮾梨街道中

心学校
长沙县㮾梨大元中心小学 0731—86801512

5 长龙街道
长龙街道中

心学校

长龙街道长龙路 58号（蓓蕾小

学办公）
0731—84021145

6 黄兴镇
黄兴镇中心

学校
长沙县黄兴镇高塘村 0731—86880100

7 江背镇
江背镇中心

学校

江背镇江背社区 10号（江背镇

人民政府往前 30米）
0731—86264474

8 黄花镇
黄花镇中心

学校

长沙县黄花镇黄花路社区黄花

路 21号
0731—86390085

9 春华镇
春华镇中心

学校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新街

路 111号
0731—86383258

10 果园镇 果园镇中心 长沙县果园镇田汉社区干塘坡 0731—86155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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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组

11 路口镇
路口镇中心

学校

长沙县路口镇明月村陈康白中

学
0731—86172758

12 高桥镇
高桥镇中心

学校
长沙县高桥镇锦绣社区 0731—86154886

13 金井镇
金井镇中心

学校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194号 0731—86202181

14 开慧镇
开慧镇中心

学校
长沙县开慧镇葛家山村 0731—86430086

15 福临镇
福临镇中心

学校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中学 0731—86400053

16 青山铺镇
青山铺镇中

心学校
长沙县青山铺镇中心小学旁 0731—86466047

17 北山镇
北山镇中心

学校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 0731—86744042

18 安沙镇
安沙镇中心

学校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社区安沙中

路 107号
0731—8670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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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培训学校专兼职教师和职员实名备案

一、受理条件：兼职教师

二、承诺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身份证；2、学校教师花名册；3、教师的教师资格证。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学校所在的镇街中心学校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

料——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

序号
街道

名称

对应

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星沙

街道

星沙街道中

心学校

长沙县星沙街道天华中路 96号
（盼盼小学内办公）

0731—84019182

2
湘龙

街道

湘龙街道中

心学校

长沙县湖湘奥林匹克花园 13栋
110

0731—86243471

3
泉塘

街道

泉塘街道中

心学校

长沙县泉塘街道东七路与阳高路

交汇处（泉塘二小办公）
0731—84015277

4
㮾梨

街道

㮾梨街道中

心学校
长沙县㮾梨大元中心小学 0731—86801512

5
长龙

街道

长龙街道中

心学校

长龙街道长龙路 58号（蓓蕾小学

办公）
0731—84021145

6 黄兴镇
黄兴镇中心

学校
长沙县黄兴镇高塘村 0731—86880100

7 江背镇
江背镇中心

学校

江背镇江背社区 10号（江背镇人

民政府往前 30米）
0731—86264474

8 黄花镇
黄花镇中心

学校

长沙县黄花镇黄花路社区黄花路

21号
0731—86390085



53

9 春华镇
春华镇中心

学校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新街路

111号
0731—86383258

10 果园镇
果园镇中心

学校
长沙县果园镇田汉社区干塘坡组 0731—86155066

11 路口镇
路口镇中心

学校
长沙县路口镇明月村陈康白中学 0731—86172758

12 高桥镇
高桥镇中心

学校
长沙县高桥镇锦绣社区 0731—86154886

13 金井镇
金井镇中心

学校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194号 0731—86202181

14 开慧镇
开慧镇中心

学校
长沙县开慧镇葛家山村 0731—86430086

15 福临镇
福临镇中心

学校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中学 0731—86400053

16
青山

铺镇

青山铺镇中

心学校
长沙县青山铺镇中心小学旁 0731—86466047

17 北山镇
北山镇中心

学校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 0731—86744042

18 安沙镇
安沙镇中心

学校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社区安沙中路

107号
0731—8670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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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县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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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津贴发放

一、受理条件：

《长沙县调整高龄津贴制度实施方案》（长县民发【2018】30

号）第一条发放范围“具有长沙县户籍且年龄在 80 周岁及以上的老

年人。”

二、承诺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长沙县 80周岁以上高龄津贴申请表：份数 1份，镇（街道）

或村（社区）办事窗口领取；

2、身份证或户口本：验原件收复印件，份数 1 份，镇（街道）

或村（社区）办事窗口复印；

3、农村商业银行存折（卡）：收复印件，份数 1份，镇（街道）

或村（社区）办事窗口复印；

4、本人照片：本人一张 1寸红底照片。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自愿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

请及时补齐正确—社区、村初审（公示）——等待津贴发放（湖南省

财政惠民惠农“一卡通”系统发放）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01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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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儿救助资格认定

一、受理条件：

具有长沙县户籍，父母双亡（一方死亡、一方失踪或父母双方失

踪）的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在全日制学校就读的孤儿不受 18周

岁条件的限制，不含研究生及以上的在读孤儿）。

二、承诺办结时限：15天

三、申请材料：无

四、现流程简示：

村（社区）排查（每季度）——镇（街道）汇总——县民政局统

计——县民政局入户调查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02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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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基本殡葬费用政府补助资金给付

一、受理条件：

（一）免除对象

1、实行遗体火化的长沙市户籍居民；

2、在长沙市辖区内死亡的，并在长沙市辖区内实行遗体火化的

部分非长沙市户籍居民。

（1）在长沙市辖区内就读的全日制非本市户籍学生；

（2）驻长部队现役军人；

（3）与我市企业签订合同并缴纳养老保险一年以上或者以灵活

就业方式缴纳养老保险一年以上的外来务工经商人员；

（4）取得长沙市居住证的外地在长居民。

（二）免除项目和标准

1、殡葬专用车遗体接运费；

2、遗体抬运费；

3、遗体消毒费；

4、遗体暂存冷藏费；

5、遗体火化费（普通火化炉）；

6、普通卫生纸棺费用；

7、普通骨灰盒费用；

8、骨灰临时寄存费（政府经营的骨灰寄存设施内寄存一年）。

上述项目只能免除一次，具体标准按市、县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

收费标准执行。市、县价格主管部门调整收费标准的，免除标准随之

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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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丧事承办人持本人身份证明和有效银行卡，逝者的身份证明、火

化证明、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发票，《长沙市城乡居民基本殡葬服务费

用免除申请审批表》。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家属或经办人持逝者及本人身份证件或户口簿、死亡证明到户籍

所在地社区或村委会领取并填写《长沙县城乡居民基本殡仪服务费补

助申请审批表》——前往殡仪馆办理遗体火化——殡仪馆窗口结算时

直接免除。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878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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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家庭认定

一、受理条件：

长沙市住房保障低收入标准为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每月不高于

3140元，中等偏下收入标准为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每月低于 3865元。

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住房价格水平和财政承受能

力对标准适时调整。

二、承诺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长沙县城镇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保障申请审批表，原件，份

数:1份，镇街窗口领取；

2、长沙市低收入家庭认定申请书，原件，份数:1份，镇街窗口领取；

3、《诚信承诺及授权声明》：原件，份数：1 份，镇街窗口领

取；

4、住房保障申报家庭从业人员收入证明：原件，份数:1 份。申

请人自备；

5、住房保障申报家庭财产情况申报表：原件，份数:1 份，镇街

窗口领取；

6、长沙市住房保障申报家庭家庭成员基本情况及近六个月收入

情况申报表：原件，份数:1份，镇街窗口领取；

7、住房保障家庭收入核查审批表：原件，份数：1 份，镇街窗

口领取；

8、申请人户籍地公安部门出具户成员信息证明并加盖公章：原

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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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户籍人员户口页和身份证复印件：复印件，份数：1 份，申

请人自备；

10、户籍人员的无房证明：原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11、有工作者提供收入证明，加盖单位公章并提供近六个月银行

流水：原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12、无业人员到户籍地或居往地社区开具无收入证明并加盖公章：

原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提出申请——填报申请表——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

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镇街审核——县局审批通过后将低收入认

定证明发放至镇街，由镇街工作人员送达至申请人。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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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申请确认

一、受理条件：

具有长沙县户口，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

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情形之一；或者父

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一方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

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情形之一，导致父母失去

抚养能力的未满 18周岁的未成年人。

二、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申请表》：原件，份数：3

份，镇街窗口领取；

2、身份证或户口本：复印件，份数：3份，申请人自备；

3、两寸近期免冠证件照片：原件，份数：3份，申请人自备；

4、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

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证明材料：份数：3份，申请人自备；

5、法定监护人的证明材料：原件，份数：3份，政府部门核发；

6、社会救助证明材料：份数：3份，政府部门核发。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镇街根据审批结果及时办结。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02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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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县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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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苗种产地检疫

一、受理条件

1、出售或者运输水生动物的亲本、稚体、幼体、受精卵、孢子

及其遗传育种材料的水产苗种的，货主应当提前 20 天向所在地县级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经检疫合格，并取得《动物检疫合格证

明》后，方可离开产地。

2、养殖、出售或者运输核发捕获的野生水产苗种的，货主应当

在捕获野生水产苗种 2 天内向所在地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

疫；经检疫合格，并取得《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后，方可投放养殖场

所、出售或者运输。

二、承诺办结时限：7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检疫申报单（动物）：原件，份数:1份

2、身份证

四、办理流程

申请人提出申请——窗口人员收取材料受理——镇街工作人员

对行政相对人提交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提交的备案材料齐全、符合

要求的，应在规定的时限内办理备案手续；对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办

理备案手续并告知理由。

五、能否办理邮政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

星沙街道办事处：0731—84010343；泉塘街道办事处：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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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98379；湘龙街道办事处：0731—84098381；长龙街道办事处：0731

—84037550；榔梨街道办事处：0731—86802154；北山镇人民政府：

0731—86745011；安沙镇人民政府：0731—86706226；青山铺镇人民

政府：0731—86468025；福临镇人民政府：0731—86400011；开慧镇

人民政府：0731—86430009；金井镇人民政府：0731—86202158；高

桥镇人民政府：0731—86154020；路口镇人民政府：0731—86101038；

果园镇人民政府：0731—86183001；春华镇人民政府：0731—86380061；

黄花镇人民政府：0731—86390021；江背镇人民政府：0731—86264256；

黄兴镇人民政府：0731—8688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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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药经营许可证核发（兽用生物制品除外）

一、受理条件：

经营兽药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与所经营的兽药相适应的兽药技术人员；

2、与所经营的兽药相适应的营业场所、设备、仓库设施；

3、与所经营的兽药相适应的质量管理机构或者人员；

4、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规定的其他经营条件。符合前款规定

条件的，申请人方可向市、县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并附具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经营兽用生物制品的，应当向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附具符

合前款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

二、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营业执照复印件；

2、《兽药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3、法定代表人、质量负责人、技术服务人员、销售员、仓库管

理人员身份证、毕业证复印件；

4、拟开办的兽药经营企业位置图、营业场所、仓库布局图；

5、经营仓储场所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复印件；

6、兽药经营基本设施设备清单（含营业间和仓库）；

7、兽药经营管理制度目录；

8、兽药经营记录表格。

四、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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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提出申请——窗口人员收取材料受理——镇街工作人员

对行政相对人提交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提交的备案材料齐全、符合

要求的，应在规定的时限内办理备案手续；对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办

理备案手续并告知理由。

五、能否办理邮政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

星沙街道办事处：0731—84010343；泉塘街道办事处：0731—

84098379；湘龙街道办事处：0731—84098381；长龙街道办事处：0731

—84037550；榔梨街道办事处：0731—86802154；北山镇人民政府：

0731—86745011；安沙镇人民政府：0731—86706226；青山铺镇人民

政府：0731—86468025；福临镇人民政府：0731—86400011；开慧镇

人民政府：0731—86430009；金井镇人民政府：0731—86202158；高

桥镇人民政府：0731—86154020；路口镇人民政府：0731—86101038；

果园镇人民政府：0731—86183001；春华镇人民政府：0731—86380061；

黄花镇人民政府：0731—86390021；江背镇人民政府：0731—86264256；

黄兴镇人民政府：0731—8688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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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药经营许可证变更（兽用生物制品除外）

一、受理条件：

经营兽药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与所经营的兽药相适应的兽药技术人员；

2、与所经营的兽药相适应的营业场所、设备、仓库设施；

3、与所经营的兽药相适应的质量管理机构或者人员；

4、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规定的其他经营条件。符合前款规定

条件的，申请人方可向市、县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并附具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经营兽用生物制品的，应当向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附具符

合前款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

二、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营业执照复印件；

2、《兽药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3、法定代表人、质量负责人、技术服务人员、销售员、仓库管

理人员身份证、毕业证复印件；

4、拟开办的兽药经营企业位置图、营业场所、仓库布局图；

5、经营仓储场所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复印件；

6、兽药经营基本设施设备清单（含营业间和仓库）；

7、兽药经营管理制度目录；

8、兽药经营记录表格。

四、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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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提出申请——窗口人员收取材料受理——镇街工作人员

对行政相对人提交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提交的备案材料齐全、符合

要求的，应在规定的时限内办理备案手续；对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办

理备案手续并告知理由。

五、能否办理邮政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

星沙街道办事处：0731—84010343；泉塘街道办事处：0731—

84098379；湘龙街道办事处：0731—84098381；长龙街道办事处：0731

—84037550；榔梨街道办事处：0731—86802154；北山镇人民政府：

0731—86745011；安沙镇人民政府：0731—86706226；青山铺镇人民

政府：0731—86468025；福临镇人民政府：0731—86400011；开慧镇

人民政府：0731—86430009；金井镇人民政府：0731—86202158；高

桥镇人民政府：0731—86154020；路口镇人民政府：0731—86101038；

果园镇人民政府：0731—86183001；春华镇人民政府：0731—86380061；

黄花镇人民政府：0731—86390021；江背镇人民政府：0731—86264256；

黄兴镇人民政府：0731—8688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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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药经营许可证到期换证（兽用生物制品除外）

一、受理条件：

经营兽药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与所经营的兽药相适应的兽药技术人员；

2、与所经营的兽药相适应的营业场所、设备、仓库设施；

3、与所经营的兽药相适应的质量管理机构或者人员；

4、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规定的其他经营条件。符合前款规定

条件的，申请人方可向市、县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并附具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经营兽用生物制品的，应当向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附具符

合前款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

二、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营业执照复印件；

2、《兽药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3、法定代表人、质量负责人、技术服务人员、销售员、仓库管

理人员身份证、毕业证复印件；

4、拟开办的兽药经营企业位置图、营业场所、仓库布局图；

5、经营仓储场所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复印件；

6、兽药经营基本设施设备清单（含营业间和仓库）；

7、兽药经营管理制度目录；

8、兽药经营记录表格。

四、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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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提出申请——窗口人员收取材料受理——镇街工作人员

对行政相对人提交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提交的备案材料齐全、符合

要求的，应在规定的时限内办理备案手续；对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办

理备案手续并告知理由。

五、能否办理邮政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办理地点：黄花便民服务中心

七、咨询电话：

星沙街道办事处：0731—84010343；泉塘街道办事处：0731—

84098379；湘龙街道办事处：0731—84098381；长龙街道办事处：0731

—84037550；榔梨街道办事处：0731—86802154；北山镇人民政府：

0731—86745011；安沙镇人民政府：0731—86706226；青山铺镇人民

政府：0731—86468025；福临镇人民政府：0731—86400011；开慧镇

人民政府：0731—86430009；金井镇人民政府：0731—86202158；高

桥镇人民政府：0731—86154020；路口镇人民政府：0731—86101038；

果园镇人民政府：0731—86183001；春华镇人民政府：0731—86380061；

黄花镇人民政府：0731—86390021；江背镇人民政府：0731—86264256；

黄兴镇人民政府：0731—8688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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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经营许可变更（限制使用农药除外）

一、受理条件：

1、有农学、植保、农药等相关专业中专以上学历或者专业教育

培训机构五十六学时以上的学习经历，熟悉农药管理规定，掌握农药

和病虫害防治专业知识，能够指导安全合理使用农药的经营人员；

2、有不少于三十平方米的营业场所、不少于五十平方米的仓储

场所，并与其他商品、生活区域、饮用水源有效隔离；兼营其他农业

投入品的，应当具有相对独立的农药经营区域；

3、营业场所和仓储场所应当配备通风、消防、预防中毒等设施，

有与所经营农药品种、类别相适应的货架、柜台等展示、陈列的设施

设备；

4、有可追溯电子信息码扫描识别设备和用于记载农药购进、储

存、销售等电子台账的计算机管理系统；

5、有进货查验、台账记录、安全管理、安全防护、应急处置、

仓储管理、农药废弃物回收与处置、使用指导等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

规程。

二、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营业场所和仓储场所地址、面积、平面图及照片

2、《农药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3、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

4、经营人员的学历或者培训证明

5、农药经营管理制度目录及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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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申请材料真实性、合法性声明

7、计算机管理系统、可追溯电子信息码扫描设备、安全防护、

仓储设施清单及照片

四、办理流程：

申请人提出申请——窗口人员收取材料受理——镇街工作人员

对行政相对人提交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提交的备案材料齐全、符合

要求的，应在规定的时限内办理备案手续；对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办

理备案手续并告知理由。

五、能否办理邮政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

星沙街道办事处：0731—84010343；泉塘街道办事处：0731—

84098379；湘龙街道办事处：0731—84098381；长龙街道办事处：0731

—84037550；榔梨街道办事处：0731—86802154；北山镇人民政府：

0731—86745011；安沙镇人民政府：0731—86706226；青山铺镇人民

政府：0731—86468025；福临镇人民政府：0731—86400011；开慧镇

人民政府：0731—86430009；金井镇人民政府：0731—86202158；高

桥镇人民政府：0731—86154020；路口镇人民政府：0731—86101038；

果园镇人民政府：0731—86183001；春华镇人民政府：0731—86380061；

黄花镇人民政府：0731—86390021；江背镇人民政府：0731—86264256；

黄兴镇人民政府：0731—8688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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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经营许可延续（限制使用农药除外）

一、受理条件：

1、有农学、植保、农药等相关专业中专以上学历或者专业教育

培训机构五十六学时以上的学习经历，熟悉农药管理规定，掌握农药

和病虫害防治专业知识，能够指导安全合理使用农药的经营人员；2、

有不少于三十平方米的营业场所、不少于五十平方米的仓储场所，并

与其他商品、生活区域、饮用水源有效隔离；兼营其他农业投入品的，

应当具有相对独立的农药经营区域； 3、营业场所和仓储场所应当配

备通风、消防、预防中毒等设施，有与所经营农药品种、类别相适应

的货架、柜台等展示、陈列的设施设备； 4、有可追溯电子信息码扫

描识别设备和用于记载农药购进、储存、销售等电子台账的计算机管

理系统； 5、有进货查验、台账记录、安全管理、安全防护、应急处

置、仓储管理、农药废弃物回收与处置、使用指导等管理制度和岗位

操作规程。

二、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营业场所和仓储场所地址、面积、平面图及照片

2、《农药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3、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

4、经营人员的学历或者培训证明

5、农药经营管理制度目录及文本

6、申请材料真实性、合法性声明

7、计算机管理系统、可追溯电子信息码扫描设备、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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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设施清单及照片

四、办理流程：

申请人提出申请——窗口人员收取材料受理——镇街工作人员

对行政相对人提交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提交的备案材料齐全、符合

要求的，应在规定的时限内办理备案手续；对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办

理备案手续并告知理由。

五、能否办理邮政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

星沙街道办事处：0731—84010343；泉塘街道办事处：0731—

84098379；湘龙街道办事处：0731—84098381；长龙街道办事处：0731

—84037550；榔梨街道办事处：0731—86802154；北山镇人民政府：

0731—86745011；安沙镇人民政府：0731—86706226；青山铺镇人民

政府：0731—86468025；福临镇人民政府：0731—86400011；开慧镇

人民政府：0731—86430009；金井镇人民政府：0731—86202158；高

桥镇人民政府：0731—86154020；路口镇人民政府：0731—86101038；

果园镇人民政府：0731—86183001；春华镇人民政府：0731—86380061；

黄花镇人民政府：0731—86390021；江背镇人民政府：0731—86264256；

黄兴镇人民政府：0731—8688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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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经营许可新办（限制使用农药除外）

一、受理条件：

1、有农学、植保、农药等相关专业中专以上学历或者专业教育

培训机构五十六学时以上的学习经历，熟悉农药管理规定，掌握农药

和病虫害防治专业知识，能够指导安全合理使用农药的经营人员；

2、有不少于三十平方米的营业场所、不少于五十平方米的仓储

场所，并与其他商品、生活区域、饮用水源有效隔离；兼营其他农业

投入品的，应当具有相对独立的农药经营区域；

3、营业场所和仓储场所应当配备通风、消防、预防中毒等设施，

有与所经营农药品种、类别相适应的货架、柜台等展示、陈列的设施

设备；

4、有可追溯电子信息码扫描识别设备和用于记载农药购进、储

存、销售等电子台账的计算机管理系统；

5、有进货查验、台账记录、安全管理、安全防护、应急处置、

仓储管理、农药废弃物回收与处置、使用指导等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

规程。

二、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营业场所和仓储场所地址、面积、平面图及照片

2、《农药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3、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

4、经营人员的学历或者培训证明

5、农药经营管理制度目录及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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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申请材料真实性、合法性声明

7、计算机管理系统、可追溯电子信息码扫描设备、安全防护、

仓储设施清单及照片

四、办理流程：

申请人提出申请——窗口人员收取材料受理——镇街工作人员

对行政相对人提交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提交的备案材料齐全、符合

要求的，应在规定的时限内办理备案手续；对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办

理备案手续并告知理由。

五、能否办理邮政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

星沙街道办事处：0731—84010343；泉塘街道办事处：0731—

84098379；湘龙街道办事处：0731—84098381；长龙街道办事处：0731

—84037550；榔梨街道办事处：0731—86802154；北山镇人民政府：

0731—86745011；安沙镇人民政府：0731—86706226；青山铺镇人民

政府：0731—86468025；福临镇人民政府：0731—86400011；开慧镇

人民政府：0731—86430009；金井镇人民政府：0731—86202158；高

桥镇人民政府：0731—86154020；路口镇人民政府：0731—86101038；

果园镇人民政府：0731—86183001；春华镇人民政府：0731—86380061；

黄花镇人民政府：0731—86390021；江背镇人民政府：0731—86264256；

黄兴镇人民政府：0731—8688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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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诊疗许可证核发

一、受理条件：

1、有固定的动物诊疗场所，且动物诊疗场所使用面积符合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

2、动物诊疗场所选址距离畜禽养殖场、屠宰加工场、动物交易

场所不少于 200 米；

3、动物诊疗场所设有独立的出入口，出入口不得设在居民住宅

楼内或者院内，不得与同一建筑物的其他用户共用通道；

4、具有布局合理的诊疗室、手术室、药房等设施；

5、具有诊断、手术、消毒、冷藏、常规化验、污水处理等器械

设备；

6、具有 1 名以上取得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的人员；

7、具有完善的诊疗服务、疫情报告、卫生消毒、兽药处方、药

物和无害化处理等管理制度。

8、动物诊疗机构从事动物颅腔、胸腔和腹腔手术的，除《动物

诊疗机构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手术台、X 光机或者 B 超等器械设备；

（2）具有 3名以上取得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的人员。

二、承诺办结时限：7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动物诊疗许可证申请表（窗口领取或者网上下载 1 份 A4纸）；

2、动物诊疗场所地理方位图、室内平面图和各功能区布局图（各

1份 A4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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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物诊疗场所使用权证明（1份 A4纸）；

4、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原件（核验）、复印件 1份

A4纸）；

5、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6、设施设备清单（1 份 A4纸）；

7、管理制度文本（1 份 A4纸）；

8、执业兽医和服务人员的健康证：（近 6 个月原件（核验）、

复印件各 1份 A4纸）；

9、工商营业执照：（原件（核验）、复印件 1份 A4纸）。

四、办理流程：

申请人提出申请——窗口人员收取材料受理——镇街工作人员

对行政相对人提交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提交的备案材料齐全、符合

要求的，应在规定的时限内办理备案手续；对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办

理备案手续并告知理由。

五、能否办理邮政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

星沙街道办事处：0731—84010343；泉塘街道办事处：0731—

84098379；湘龙街道办事处：0731—84098381；长龙街道办事处：0731

—84037550；榔梨街道办事处：0731—86802154；北山镇人民政府：

0731—86745011；安沙镇人民政府：0731—86706226；青山铺镇人民

政府：0731—86468025；福临镇人民政府：0731—86400011；开慧镇

人民政府：0731—86430009；金井镇人民政府：0731—86202158；高

桥镇人民政府：0731—86154020；路口镇人民政府：0731—8610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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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园镇人民政府：0731—86183001；春华镇人民政府：0731—86380061；

黄花镇人民政府：0731—86390021；江背镇人民政府：0731—86264256；

黄兴镇人民政府：0731—8688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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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诊疗许可证变更

一、受理条件：

1、有固定的动物诊疗场所，且动物诊疗场所使用面积符合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

2、动物诊疗场所选址距离畜禽养殖场、屠宰加工场、动物交易

场所不少于 200 米；

3、动物诊疗场所设有独立的出入口，出入口不得设在居民住宅

楼内或者院内，不得与同一建筑物的其他用户共用通道；

4、具有布局合理的诊疗室、手术室、药房等设施；

5、具有诊断、手术、消毒、冷藏、常规化验、污水处理等器械

设备；

6、具有 1 名以上取得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的人员；

7、具有完善的诊疗服务、疫情报告、卫生消毒、兽药处方、药

物和无害化处理等管理制度。

8、动物诊疗机构从事动物颅腔、胸腔和腹腔手术的，除《动物

诊疗机构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手术台、X 光机或者 B 超等器械设备；

（2）具有 3名以上取得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的人员。

二、承诺办结时限：7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动物诊疗许可证变更申请表（窗口领取或者网上下载 1份 A4

纸）；

2、动物诊疗许可证告知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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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办理流程：

申请人提出申请——窗口人员收取材料受理——镇街工作人员

对行政相对人提交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提交的备案材料齐全、符合

要求的，应在规定的时限内办理备案手续；对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办

理备案手续并告知理由。

五、能否办理邮政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

星沙街道办事处：0731—84010343；泉塘街道办事处：0731—

84098379；湘龙街道办事处：0731—84098381；长龙街道办事处：0731

—84037550；榔梨街道办事处：0731—86802154；北山镇人民政府：

0731—86745011；安沙镇人民政府：0731—86706226；青山铺镇人民

政府：0731—86468025；福临镇人民政府：0731—86400011；开慧镇

人民政府：0731—86430009；金井镇人民政府：0731—86202158；高

桥镇人民政府：0731—86154020；路口镇人民政府：0731—86101038；

果园镇人民政府：0731—86183001；春华镇人民政府：0731—86380061；

黄花镇人民政府：0731—86390021；江背镇人民政府：0731—86264256；

黄兴镇人民政府：0731—8688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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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诊疗许可证补发

一、受理条件：

1、有固定的动物诊疗场所，且动物诊疗场所使用面积符合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

2、动物诊疗场所选址距离畜禽养殖场、屠宰加工场、动物交易

场所不少于 200 米；

3、动物诊疗场所设有独立的出入口，出入口不得设在居民住宅

楼内或者院内，不得与同一建筑物的其他用户共用通道；

4、具有布局合理的诊疗室、手术室、药房等设施；

5、具有诊断、手术、消毒、冷藏、常规化验、污水处理等器械

设备；

6、具有 1 名以上取得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的人员；

7、具有完善的诊疗服务、疫情报告、卫生消毒、兽药处方、药

物和无害化处理等管理制度。

8、动物诊疗机构从事动物颅腔、胸腔和腹腔手术的，除《动物

诊疗机构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手术台、X 光机或者 B 超等器械设备；

（2）具有 3名以上取得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的人员。

二、承诺办结时限：7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动物诊疗许可证补发申请表（窗口领取或者网上下载 1份A4纸）；

2、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原件

四、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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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提出申请——窗口人员收取材料受理——镇街工作人员

对行政相对人提交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提交的备案材料齐全、符合

要求的，应在规定的时限内办理备案手续；对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办

理备案手续并告知理由。

五、能否办理邮政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

星沙街道办事处：0731—84010343；泉塘街道办事处：0731—

84098379；湘龙街道办事处：0731—84098381；长龙街道办事处：0731

—84037550；榔梨街道办事处：0731—86802154；北山镇人民政府：

0731—86745011；安沙镇人民政府：0731—86706226；青山铺镇人民

政府：0731—86468025；福临镇人民政府：0731—86400011；开慧镇

人民政府：0731—86430009；金井镇人民政府：0731—86202158；高

桥镇人民政府：0731—86154020；路口镇人民政府：0731—86101038；

果园镇人民政府：0731—86183001；春华镇人民政府：0731—86380061；

黄花镇人民政府：0731—86390021；江背镇人民政府：0731—86264256；

黄兴镇人民政府：0731—8688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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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核发

一、受理条件：

1、出售或者运输的动物，经检疫符合下列条件，由官方兽医出

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2、来自非封锁区或者未发生相关动物疫情的饲养场（户）；

3、按照国家规定进行了强制免疫，并在有效保护期内；

4、临床检查健康；

5、农业部规定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检测结果符合要求；

6、养殖档案相关记录和畜禽标识符合农业部规定；

7、乳用、种用动物和宠物，还应当符合农业部规定的健康标准；

8、合法捕获的野生动物，经检疫符合下列条件，由官方兽医出

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后，方可饲养、经营和运输；

9、来自非封锁区；

10、临床检查健康；

11、农业部规定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检测结果符合要求；

12、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照

本条第二款规定补检，并依照《动物防疫法》处理处罚。符合下列条

件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不符合的，

按照农业部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13、畜禽标识符合农业部规定；

14、临床检查健康；

15、农业部规定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检测结果符合要求。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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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材料：

检疫申报单（动物）：原件，份数:1份，镇街动物防疫站领取。

四、办理流程：

申请人提出申请——窗口人员收取材料受理——镇街工作人员

对行政相对人提交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提交的备案材料齐全、符合

要求的，应在规定的时限内办理备案手续；对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办

理备案手续并告知理由。

五、能否办理邮政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

星沙街道办事处：0731—84010343；泉塘街道办事处：0731—

84098379；湘龙街道办事处：0731—84098381；长龙街道办事处：0731

—84037550；榔梨街道办事处：0731—86802154；北山镇人民政府：

0731—86745011；安沙镇人民政府：0731—86706226；青山铺镇人民

政府：0731—86468025；福临镇人民政府：0731—86400011；开慧镇

人民政府：0731—86430009；金井镇人民政府：0731—86202158；高

桥镇人民政府：0731—86154020；路口镇人民政府：0731—86101038；

果园镇人民政府：0731—86183001；春华镇人民政府：0731—86380061；

黄花镇人民政府：0731—86390021；江背镇人民政府：0731—86264256；

黄兴镇人民政府：0731—8688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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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购置补贴

一、受理条件

1、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或家庭经营；

2、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

二、承诺办结时限：25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购机发票：份数：1份；

2、补贴产品购销合同：份数：1份；

3、营业执照复印件或组织结构代码证（身份证复印件）：份数：1份；

4、惠农补贴“一卡通”存折（如企业办理则提供企业开户银行账

号）：原件及复印件；份数：1份。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办理结果。

五、能否办理邮政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

星沙街道办事处：0731—84010343；泉塘街道办事处：0731—

84098379；湘龙街道办事处：0731—84098381；长龙街道办事处：0731

—84037550；榔梨街道办事处：0731—86802154；北山镇人民政府：

0731—86745011；安沙镇人民政府：0731—86706226；青山铺镇人民

政府：0731—86468025；福临镇人民政府：0731—86400011；开慧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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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0731—86430009；金井镇人民政府：0731—86202158；高

桥镇人民政府：0731—86154020；路口镇人民政府：0731—86101038；

果园镇人民政府：0731—86183001；春华镇人民政府：0731—86380061；

黄花镇人民政府：0731—86390021；江背镇人民政府：0731—86264256；

黄兴镇人民政府：0731—8688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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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核发、备案登记

一、受理条件：材料齐全，予以受理

二、承诺办结时限：24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承包方基本信息。

2、地块坐落、名称、面积、四至

3、发包方名称

4、发包方公示资料

5、二轮承包合同

6、入户调查表

四、办理流程：

申请人提出申请——窗口人员收取材料受理——镇街工作人员

对行政相对人提交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提交的备案材料齐全、符合

要求的，应在规定的时限内办理备案手续；对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办

理备案手续并告知理由。

五、能否办理邮政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

星沙街道办事处：0731—84010343；泉塘街道办事处：0731—

84098379；湘龙街道办事处：0731—84098381；长龙街道办事处：0731

—84037550；榔梨街道办事处：0731—86802154；北山镇人民政府：

0731—86745011；安沙镇人民政府：0731—86706226；青山铺镇人民

政府：0731—86468025；福临镇人民政府：0731—86400011；开慧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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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0731—86430009；金井镇人民政府：0731—86202158；高

桥镇人民政府：0731—86154020；路口镇人民政府：0731—86101038；

果园镇人民政府：0731—86183001；春华镇人民政府：0731—86380061；

黄花镇人民政府：0731—86390021；江背镇人民政府：0731—86264256；

黄兴镇人民政府：0731—8688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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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

一、受理条件：

承包耕地、园地、荒山、荒沟、荒丘、荒滩农村土地从事种植业

生产活动，承包方已依法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草原、水面、

滩涂从事养殖业生产活动的；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承包方以及其他方

式承包经营的承包方。

二、承诺办结时限：24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申请书

2、承包方及承包土地的详细情况

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合同

4、湖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信息摸底表

5、承包方代表声明及授权委托书

四、办理流程：

申请人提出申请——窗口人员收取材料受理——镇街工作人员

对行政相对人提交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提交的备案材料齐全、符合

要求的，应在规定的时限内办理备案手续；对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办

理备案手续并告知理由。

五、能否办理邮政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

星沙街道办事处：0731—84010343；泉塘街道办事处：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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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98379；湘龙街道办事处：0731—84098381；长龙街道办事处：0731

—84037550；榔梨街道办事处：0731—86802154；北山镇人民政府：

0731—86745011；安沙镇人民政府：0731—86706226；青山铺镇人民

政府：0731—86468025；福临镇人民政府：0731—86400011；开慧镇

人民政府：0731—86430009；金井镇人民政府：0731—86202158；高

桥镇人民政府：0731—86154020；路口镇人民政府：0731—86101038；

果园镇人民政府：0731—86183001；春华镇人民政府：0731—86380061；

黄花镇人民政府：0731—86390021；江背镇人民政府：0731—86264256；

黄兴镇人民政府：0731—8688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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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县人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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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申领

一、受理条件：

《湖南省社会保险补贴实施办法》（湘人社规〔2020〕22 号），

第四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对象可以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就

业困难人员和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后，以灵活就业

人员身份参加社会保险、且履行了社会保险费缴纳义务的。

二、承诺办结时限：35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个人社会保障卡：原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2、高校毕业生提供毕业生证书复印件：收复印件,份数:1 份，

申请人自备;

3、享受补贴对象的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份数:1份，申请人

自备。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村（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提出申请

——提交材料——如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及时补齐材料——领

取补贴。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01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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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信息变更

一、受理条件：

参保人员姓名、公民身份证号码、缴费档次、银行账号、特殊参

保群体类型、性别、民族、居住地址、联系电话、户籍性质、户籍所

在地址等内容之一发生变更时。

二、承诺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身份证原件

2、户口本原件

3、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本信息修改申请书

4、公民主项信息变更证明

四、办理流程：

1、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领人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所在村（社区）或县政务中心人

社窗口申请信息变更，受理后 3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069832



95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发放账户维护申请

一、受理条件：

1、长沙县参保对象；

2、申请人按月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银行账户信息发生变更。

二、承诺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申请人的湖南省社会保障卡（查验原件）；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村社区窗口提出申请——村社区窗口工作人员受理

并初审——县社保中心审核——办理次月使用新的社会保障卡账号

发放待遇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1865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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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待遇发放个人账户维护申请

一、受理条件：

因工伤待遇发放需求，需要在系统里申报待遇领取账户的用人单位。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工伤保险开户信息变更申报审核表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办理结果通知。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024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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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养老保险关系个人账户退费

一、受理条件：

达到退休年龄的参保人同时存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关系和企业

职工养老保险关系，并重复缴费。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身份证或社保卡原件；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齐

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镇街窗口初审。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 0731—81865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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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卡申领

一、受理条件：

根据“一人一卡”原则，凡在省内未制作社会保障卡的中国大陆

公民、港澳台人员、华侨、外国人均可申办社会保障卡。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身份证原件

2、户口本原件

备注：仅限 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须提供

3、户籍证明

备注：仅限失地农民原户口本已上交须提供

4、护照、港澳通行证

备注：仅限港澳台人员、华侨、外国人须提供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1）线下申领。申领人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即时制卡银行

网点现场采集信息，即时制卡、领卡。

（2）线上申领。申领人通过线上渠道在“智慧人社”手 机 APP 中

自主申领 （操作步骤：打开 APP—>社保服务—>社保卡 信息—>社

保卡线上申领）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选定的经办责任银行网点领

卡。跨省异地人员可选择能够提供邮寄的银行进行申领。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 0731—84069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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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卡启用（含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激活）

一、受理条件：

申请人制作社会保障卡后，申请激活社会保障卡的银行账户和社

保账户的启用，银行账户启用需前往银行网点办理。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身份证原件

2、社保卡原件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即时制卡银行网点申请启用，即

时办理。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 0731—84069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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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卡应用状态查询

一、受理条件：

持有湖南省发放的社会保障卡，查询社会保障卡的应用状态是否

正常。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身份证原件或社保卡原件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1）线下查询。申领人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即时制卡银行

网点现场查询。

（2）线上查询。申领人通过线上渠道在“智慧人社”手 机 APP 中

自主查询（操作步骤：打开 APP—>社保服务—>社保卡信息）。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069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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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卡信息变更

一、受理条件：

持卡人通讯地址、联系电话、邮箱等非社保卡卡面的个人信息发

生变更时。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身份证原件

2、个人照片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领人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即时制卡银行网点现场采集信

息，即时变更信息。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069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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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卡密码修改与重置

一、受理条件：本人遗忘、忘记密码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身份证原件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领人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即时制卡银行网点现场提交申

请进行变更。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069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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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卡挂失与解挂

一、受理条件：因社会保障卡丢失需要正式挂失的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身份证原件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1）线下申请。申领人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即时制卡银行

网点现场挂失。

（2）线上申领。申领人通过线上渠道在“智慧人社”手 机 APP 中

自主申领 （操作步骤：打开 APP—>社保服务—>社保卡信息—>社保

卡线上挂失）。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069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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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卡补领、换领、换发

一、受理条件：

（一）社保卡正式挂失后才可以办理补卡业务。

（二）可通过服务银行经办网点办理。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 身份证原件

2、 个人照片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领人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即时制卡银行网点现场采集信

息，即时补领、换领、换发。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069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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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卡注销

一、受理条件：出国、已故等原因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身份证原件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领人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即时制卡银行网点申请社保卡

注销。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069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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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申请

一、受理条件：

1、符合以下条件的个人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支持：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复员转业退役

军人；刑满释放人员；高校毕业生（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

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返乡创业农民工；网络商户；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农村自主创业农民。

合伙创业是指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员以合伙经营的形式创办的小

企业或组织，并持《合伙企业营业执照》或在工商部门进行备案。

组织起来共同创业是指符合上述条件人员的组织者组织符合上

述条件人员就业，并签订 1年以上的劳动合同，且组织就业人数不低

于职工总人数 50%的经济实体，其中组织者必须为组织起来共同创业

经济实体的企业法人代表。

除助学贷款、扶贫贷款、住房贷款、购车贷款、5 万元以下小额

消费贷款（含信用卡消费）以外，申请人提交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时，

本人及其配偶应没有其他贷款。

2、符合以下条件的小微企业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支持：

属于《统计上大中小微企业划分办法（2017）》（国统字〔2017〕

213 号）规定的小型、微型企业。

小微企业当年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数量达

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 15%（超过 100 人的企业达到 8%），并与其

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的。

无拖欠职工工资、欠缴社会保险费等严重违法违规信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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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诺办结时限：7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申请审批表：原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

备；

2、身份证明材料：收复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3、营业执照或其他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等：复印件，份数:1份，

申请人自备。

四、现流程简示（实际业务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或村社提出申请——镇街村社工作人员收取材

料录入“一网通办平台”受理——镇街初审——县中心复审——收到

贷款银行反馈的还款信息及贴息申请——县中心核对贴息金额——

反馈贷款银行——贷款银行提交纸质盖章的贴息申请报告——县中

心对贴息信息进行公示 7 天——县中心将贴息资金拨付贷款银行批

量代发账户——贷款银行将贴息资金代发至贷款人个人账户。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01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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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一、受理条件：

具有劳动能力、有就业愿望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城镇登记失业

人员可以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

1、男满 50 周岁、女满 40周岁人员；

2、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

3、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员；

4、残疾人员；

5、失地农民；

6、军队退役人员；

7、市州级以上劳动模范；

8、烈士家属；

9、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成员；

10、连续失业 1 年以上的其他登记失业人员。

二、承诺办结时限：27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身份证：验原件收复印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2、居民户口本：验原件收复印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3、本人免冠彩色照片：原件，份数:2份，申请人自备；

4、申请人身份证明：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四、现流程简示（实际业务角度）：

收到申请人提交资料——由村社窗口人员初审——在村社工作

栏进行公示——窗口工作人员录入湖南省公共就业信息服务管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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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在系统提交街道审核工作人员将纸质物料流转至街道复审—

—街道审核人员将纸质审核资料提交至县中心（审核资料需录入系统

提交审核）——县中心通过审核在其《就业失业登记证》上加盖就业

困难人员身份确认专用印章——由镇街带回——发放至村社——村

社通知申请人领取。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01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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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补贴（灵活就业人员申报）

一、受理条件：

《湖南省社会保险补贴实施办法》（湘人社规〔2020〕22 号），

第四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对象可以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就

业困难人员和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后，以灵活就业

人员身份参加社会保险、且履行了社会保险费缴纳义务的。

二、承诺办结时限：35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个人社会保障卡：原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2、高校毕业生提供毕业生证书复印件：收复印件,份数:1 份，

申请人自备;

3、享受补贴对象的身份证复印件：复印件，份数:1份，申请人

自备。

四、现流程简示（实际业务角度）：

收到申请人提交资料——由村社窗口人员初审——录入长沙就

业专项资金系统——提交镇街复审——提交县中心初审——初审通

过网站进行公示——转就业促进科复审——提交分管领导决定——

就业服务中心将补贴发放至申请人账户。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01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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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岗位补贴

一、受理条件：

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为我省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或用工协议及时足额支

付公益性岗位人员劳动报酬。

用人单位应当为公益性岗位人员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社会保险

缴费标准按有关规定执行。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公益性岗位申请材料：

1.1、《长沙县公益性岗位审批表》附件 1

1.2、申请公益性岗位报告

1.3、公开招聘及公示资料

1.4、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的相关资料

2、公益性岗位补贴申请材料：

2.1、系统申报的岗位与社保补贴报表；

2.2、劳务协议或劳动合同复印件；

2.3、**年**社区公益性岗位补贴对象情况及现场核实表及核实

照片（人社部门）；

2.4、财政拨款收款凭证；

2.5、日常工作考勤表；

2.6、社保缴费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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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工资发放明细表或工资发放回单。

四、现流程简示（就业困难人员角度）

就业困难人员前往用人单位提出申请公益性岗位——提交本人

相关的证明材料——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

等待用人单位确定是否招用。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 否

七 、咨询电话：0731-8401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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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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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设立登记

一、受理条件：

向有登记权限的登记机关申请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设立登

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以及从事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

直接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组织，能够利用

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的服务，承认并遵守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履行

章程规定的入社手续的，可以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但是，具

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单位不得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中，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八

十。成员总数二十人以下的，可以有一个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组

织成员；成员总数超过二十人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成员不

得超过成员总数的百分之五。

2、有符合本法规定的章程；

3、有符合本法规定的组织机构；

4、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名称和章程确定的住所；

5、有符合章程规定的成员出资。

三个以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自愿的基础上，可以出资设立农民

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应当有自己的名称、组织

机构和住所，由联合社全体成员制定并承认的章程，以及符合章程规

定的成员出资。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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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材料：

1、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备案）申请书：收复印件，份数:1 份

原件；（所有项填写必须真实、齐全）；

2、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1）名称和住所；

（2）业务范围；

（3）成员资格及入社、退社和除名；

（4）成员的权利和义务；

（5）组织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任期、议事规则；

（6）成员的出资方式、出资额；

（7）财务管理和盈余分配、亏损处理；

（8）章程修改程序；

（9）解散事由和清算办法；

（10）公告事项及发布方式；

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章程由全体设立人签名、盖章；

3、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大会纪要：复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

自备；（设立大会纪要由全体设立人签名、盖章）；

4、住所使用相关文件（房屋租赁合同、产权证明、住改商证明）

备注：（一）属于自有房产的，提交不动产权属证书复印件或电

子证照；（二）属于自有房产但未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的，提交相关

机构出具的场所证明，场所证明内容须包含场所的具体 地址、权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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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三）购买的商品房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明的，提交购房合同 复

印件及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材料复印件。（四）属于居民自建

房的，提交相关机构出具的居民自建房用作经营场所证明。（五）将

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提交

有利害关的业主签字同意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证明文件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

名称

对应

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

街道

泉塘

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

0731—
84932577

2
星沙

街道

星沙

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
84060697

3
湘龙

街道

湘龙

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
85477440

4
长龙

街道

长龙

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
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

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
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

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
86390033

7
㮾梨

街道

㮾梨

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
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

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
86887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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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

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
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

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
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

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
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

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
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

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
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

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面

0731—
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

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
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

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

铺镇

福临

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
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

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
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

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
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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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变更登记

一、受理条件：

1、已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2、登记事项发生变更。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备案）申请书》：收原件，（1份）

备注：农民专业合作社申请变更登记，填写“基本信息”栏及“变

更”栏有关内容。“申请人声明”由农民专业合作社原法定代表人或

者拟任法定代表人签署。申请变更同时需要“备案”的，同时填写“备

案”栏有关内容。申请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应填写、

提交拟任法定代表人信息（附表 1“法定代表人信息”）；申请农民

专业合作社成员变更及投资情况变更的，应填写、提交农民专业合作

社成员基本信息及投资情况（附表 3“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名册”、

附表 4“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身份证明复印件”）。变更项目可加行

续写或附页续写。

2、修改后的章程或者章程修正案：收原件，（1 份）

备注：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1）名称和住所；（2）业务范

围；（3）成员资格及入社、退社和除名；（4）成员的权利和义务；

（5）组织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任期、议事规则；（6）成员的

出资方式、出资额；（7）财务管理和盈余分配、亏损处理；（8）章

程修改程序；（9）解散事由和清算办法；（10）公告事项及发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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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1）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章程修正案应当载明下列事项：（1）修改原章程第几章第几条；

（2）修正后章程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定及管理办法等；章程或章程

修正案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加盖公章。

3、成员大会（成员代表大会）决定：收原件，（1份）

备注: 决定应当载明下列事项：（1）时间、地点。（2）主持人、

出席人。（3）决定内容；注：成员大会（成员代表大会）决定由出

席成员（成员代表）签名、盖章。

4、变更事项证明文件：收原件，（1份）

◆法定代表人变更，根据合作社章程的规定提交任免职决议

◆出资总额变更，需提供全体出资成员签名、盖章的，法定代表

人签署的修改后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出资清单》。

◆住所变更，提供变更后住所的使用相关文件

◆名称变更的， 应当向有管辖权的登记机关提出申请

◆经营范围变更的，申请登记的业务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

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

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5、《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1 份）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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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

务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

儿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

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

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

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

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

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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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注销登记

一、受理条件：

向有登记权限的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申请企业应当为已在该登记机关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成员大会决议解散；

2、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

3、因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4、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备案）申请书》：收原件，（1份）

备注：◆所有项填写必须真实、齐全

2、清算报告（人民法院确认清算报告）：收原件，（1 份）

备注：清算报告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1）决定 时间、决定结

果；（2）合作社基本情况；（3）清算人员情况；（4）通知和公告

债权人情况；（5）资产及债权清算情况。 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

应当在清算报告上签名、盖章。

3、解散决议（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被撤销的文件，人民法

院的破产裁定、解散裁判文书）：收原件，（1份）

备注：决议应当载明下列事项：（1）名称；决议时间；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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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地址；（2）表决结果；（3）确认清算组出具清算报告； 注：

成员大会（成员代表大会）决定由出席成员（成员代表）并加盖公司公

章。

4、清税证明材料（登记机关和税务机关已共享企业清税信息的，

企业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

5、仅通过报纸发布债权人公告的，提交刊登公告的报纸样张。

6、《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收原件，（1份）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经

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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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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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分支机构注销登记

一、受理条件：

向有登记权限的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申请企业应当为已在该登记机关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成员大会决议解散；

2、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

3、因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4、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收原件，份数:1 份，政

府部门核发。

2、清税证明材料（登记机关和税务机关已共享企业清税信息的，

企业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

3、农民专业合作社分支机构营业执照（正、副本）：收原件，

份数：1 份，政府部门核发。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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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

务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

儿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

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

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

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

对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

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

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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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分支机构设立登记

一、受理条件：

向有登记权限的登记机关申请农民专业合作社分支机构设立登

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登记机关已经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收原件，份数:1 份，

2、合作社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合作社公章）

3、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文件（产权证复印件或者产权证明、租赁

合同、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证明）

备注：（一）属于自有房产的，提交不动产权属证书复印件或电

子证照；（二）属于自有房产但未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的，提交相关

机构出具的场所证明，场所证明内容须包含场所的具体 地址、权属

主体；（三）购买的商品房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明的，提交购房合同 复

印件及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材料复印件。（四）属于居民自建

房的，提交相关机构出具的居民自建房用作经营场所证明。（五）将

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提交

有利害关的业主签字同意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证明文件

4、分支机构负责人的任职文件（在申请书中粘贴身份证复印件

和签署委派信息即可）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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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2、现流程简示（实际业务角度）

申请人提出申请——镇街窗口工作人员代收材料，整理成档（若

材料不齐全完整的，请告知办事人将材料补正齐全），将办件档案信

息物料流转至所属市监所——市监所窗口人员受理，若材料不齐全完

整的，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通知镇街收件人员联系申请人补正材料

——市监所审核人员审核——审核完之后制作证本，发放至镇街窗口，

由镇街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人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

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中

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面 0731—86264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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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

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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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分支机构变更登记

一、受理条件：

向有登记权限的登记机关申请农民专业合作社分支机构变更登

记，申请企业应当为已在该登记机关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分支机构，

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登记事项发生变更。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收原件，份数:1 份，政

府部门核发

2、变更事项证明文件：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负责人变更，需提供 任免文件及身份证明复印件

◆住所变更，需提供租赁合同（无偿使用证明）及产权证明

备注：（一）属于自有房产的，提交不动产权属证书复印件或电

子证照；（二）属于自有房产但未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的，提交相关

机构出具的场所证明，场所证明内容须包含场所的具体 地址、权属

主体；（三）购买的商品房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明的，提交购房合同 复

印件及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材料复印件。（四）属于居民自建

房的，提交相关机构出具的居民自建房用作经营场所证明。（五）将

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提交

有利害关的业主签字同意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证明文件

3、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收原件，份数：1 份，政府部门核发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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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中

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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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经营许可证》补办

一、受理条件：

1、食品经营许可遵从“先照后证”原则，申请食品经营许可，

应当先行取得合法主体资格。 2、申请食品经营许可，应当具有与其

经营活动相适应的条件，符合《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试行）》的

要求。 3、已经取得的《食品流通许可证》、《餐饮服务许可证》、

《保健食品经营备案表》的，原证件在有效期内继续有效。期间需要

变更或到期延续的按“新办”程序办理。

二、承诺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食品经营许可证》补证申请书；收原件，份数:1 份，备注：

（1）申请人登入湖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业务系统申报。网址：

http://222、240、225、75:8004/bsdt/

2、《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份数:1 份，备注：《食品经营

许可证》遗失的，申请人应当提交在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网站

或者其他县级以上主要媒体上刊登遗失公告的材料；《食品经营许可

证》损坏的，应当提交损坏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原件）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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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中

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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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经营许可证》注销

一、受理条件：

食品经营者终止食品经营，食品经营许可被撤回、撤销或者食品

经营许可证被吊销的，应当在 30 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申请办理注销手续。

二、承诺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食品经营许可证》注销申请书：收原件，份数:1 份，

备注：（1）申请人登入湖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业务系统申

报。网址：http://222、240、225、75:8004/bsdt/

2、《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收原件，份数:1 份，相关部门

核发；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

儿园旁边
0731—85477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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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

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

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

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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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经营许可证》新办

一、受理条件：

1、食品经营许可遵从“先照后证”原则，申请食品经营许可，

应当先行取得合法主体资格。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取

得营业执照，但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不含食品经营项目的，不得

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申请人在办理经营范围变更后可申请食品

经营许可。

2、申请食品经营许可，应当具有与其经营活动相适应的条件，

符合《湖南省食品经营许可审查实施细则（试行）》的要求。

3、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销售食用农产品和仅销售预包装

食品的，无需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只需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交备案。

二、承诺办结时限：6个工作日（特别程序 20 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食品经营许可证》申请书；收原件，份数：1 份

备注：（1）申请人登入湖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业务系统申

报。网址：http://222、240、225、75:8004/bsdt/

2、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主体资格文件为营业执照的不需

要提供）：收复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3、空间设施设备平面布局图：收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

备。

4、操作流程图及文字说明：收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5、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目录：收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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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自动售货设备的产品合格证明及具体放置地点等（无自动售

后设备的不需要提供）：收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园

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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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经营许可证》变更

一、受理条件：

1、食品经营许可遵从“先照后证”原则，申请食品经营许可，

应当先行取得合法主体资格。 2、申请食品经营许可，应当具有与其

经营活动相适应的条件，符合《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试行）》的

要求。 3、已经取得的“新办”程序办理。4、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

的许可事项发生变化的，食品经营者应当在变化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

原发证的部门申请变更经营许可。经营场所发生变化的，应当重新申

请食品经营许可。外设仓库地址发生变化的，食品经营者应当在变化

后 10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部门报告。

二、承诺办结时限：6个工作日 （特别程序 20 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食品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收原件，份数:1 份

备注：（1）申请人登入湖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业务系统申

报。网址：http://222、240、225、75:8004/bsdt/

2、原《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收原件，份数:1 份，政府

部门核。

3、与变更食品经营许可事项有关的材料：收原件，份数:1 份，

申请人自备变更经营者名称、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的，应当

提交变更后的主体资格证明复印件（主体资格文件为营业执照的不需

要提供）；

4、变更仓库地址的，应当提交变更后的仓库地址、面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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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储存条件等说明文件，以及使用证明。仓库地址名称变化的，

提供相关说明文件；

5、变更法定代表人（负责人）、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应当提

交身份证明；

6、变更主体业态、经营项目的，应当提供与新的食品经营项目

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平面图、流程图及文字说明；经营项目减

项的，可不提供。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中

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园

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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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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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经营许可证》延续

一、受理条件：

1、食品经营许可遵从“先照后证”原则，申请食品经营许可，

应当先行取得合法主体资格。2、申请食品经营许可，应当具有与其

经营活动相适应的条件，符合《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试行）》的

要求。3、已经取得的《食品流通许可证》、《餐饮服务许可证》、

《保健食品经营备案表》的，原证件在有效期内继续有效。期间需要

变更或到期延续的按“新办”程序办理。4、食品经营者需要延续依

法取得的食品经营许可的有效期的，应当在该食品经营许可有效期届

满 30个工作日前，向原发证机关提出申请。

二、承诺办结时限：6个工作日 （特别程序 20 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食品经营许可证》延续申请书：收原件，份数:1 份，备注：

（1）申请人登入湖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业务系统申报。网址：

http://222、240、225、75:8004/bsdt/。

2、原《食品经营许可证》核准许可项目经营条件未发生变化的

说明：收原件，份数:1 份说明填写内容是否与延续申请书填写内容

一致，是否有法定代表本人签字盖章。

3、《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收原件，份数:1 份，政府部门

核发。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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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

儿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

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

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

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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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零售企业许可依申请注销

一、受理条件：

在本辖区内注销药品零售连锁门店的申请人。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一）注销《药品经营许可证》申请；

（二）《药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办理结果。

五、是否收费：否

六、、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中

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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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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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零售经营许可证补发

一、受理条件：

（一）企业无违法经营的情形或无未办结、未执行的违法经营案

件。（二）申请人无《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五条、第

八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三）符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及其附

录的规定。（四）企业在市局制定的媒体上刊登《遗失声明》满一个月。

二、承诺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一）《药品经营许可证补发申请书》；

（二）登报声明原《药品经营许可证》作废的证明资料；

（三）《药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是否收费：否

六、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中

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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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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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药品零售企业许可

一、受理条件：

拟开《药品零售企业许可》办药品零售连锁门店的申请人。

二、承诺办结时限：15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一）《药品零售经营许可申请书》；

（二）营业场所、仓库平面布置图及房屋产权或使用权证明；

（三）质量管理文件（自查报告、制度目录、组织机构图）。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是否收费：否

六、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

儿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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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

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

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

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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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零售企业许可变更

一、受理条件：

1、申请人为经批准筹建企业的具有独立民事责任能力的公民、

法人或其他组织；

2、申请人无《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五条、第八十二条规定的情形；

3、具备《药品管理法》第十五条所要求的经营药品的条件；

4、符合《药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

范》及其附录；

5、企业无违法经营的情形或无未办结、未执行的违法经营案件。

二、承诺办结时限：15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一）《药品零售经营许可申请书》；

（二）《药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复印件、副本复印件及原件；

（三）与变更药品零售企业许可事项有关的资料：

1、申请文字性变更注册地址、仓库地址所需资料：（1）《同一

地址承诺书》。

2、申请变更经营方式、经营范围、注册地址、仓库地址（包括

增减仓库）资料所需资料：

（1）营业场所、仓库平面布置图及房屋产权或使用权证明；

（2）质量管理文件及及主要设施、设备目录（质量管理文件包

括自查报告、制度目录、组织机构图）。

3、申请变更企业（个体户）名称所需资料：提交变更后的营业

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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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投资人）、企业负

责人、质量负责人、审方员所需资料：

（1）变更后的人员身份证、学历、执业资格、职称证明或执业

药师注册证复印件；

（2）从业人员一览表。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是否收费：否

六、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

名称

对应

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中

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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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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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零售企业许可换证

一、受理条件：拟在长沙县开办药品零售（连锁）门店的申请人。

二、承诺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一）《药品零售经营许可申请书》；

（二）《药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复印件、副本复印件及原件。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是否收费：否

六、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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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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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核发

一、受理条件：

1、申请人为具有独立民事责任能力的公民、法人或组织。

2、具备《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从事医疗器械

经营活动，应当有与经营规模和经营范围相适应的经营场所和贮存条

件，以及与经营的医疗器械相适应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质量管理机构或

者人员、《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第七条：从事医疗器械经营，

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与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质量管理机构或者质

量管理人员，质量管理人员应当具有国家认可的专业学历或者职称；

（二）具有与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经营、贮存场所；

（三）具有与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贮存条件，全部委托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贮存的可以不设立库房；

（四）具有与经营的医疗器械相适应的质量管理制度；

（五）具备与经营的医疗器械相适应的专业指导、技术培训和售

后服务的能力，或者约定由机构提供技术支持。

从事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的企业还应当具有符合医疗器械经营

质量管理要求的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保证经营的产品可追溯。鼓励

从事第一类、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的企业建立符合医疗器械经营质量

管理要求的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所规定的条件。

3、符合《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要求。

二、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特别程序 6 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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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疗器械经营许可申请书》；收原件，1份

（二）组织机构与部门设置说明；收原件，1份

（三）经营场所、库房地址的平面图、房屋产权证明文件或者租

赁协议（附房屋产权证明文件）复印件；收复印件，1份

（四）委托第三方贮存配送的需提供贮存配送协议复印件。（不

委托的则此项资料无）；收原件，1份

（五）经营质量管理制度、工作程序等文件目录；收原件，1份

（六）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基本情况介绍和功能说明。收原件，

1份。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是否收费：否

六、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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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

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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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补发

一、受理条件：

1、申请人为依法取得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的企业；

2、申请人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损坏或遗失。

二、承诺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一）《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补发申请书》；收原件，1份

（二）登报声明原《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作废的证明资料（提

供报纸的原件，登报作废日期需在申请补发的一个月之前）。收原件，

1份。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是否收费：否

六、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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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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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注销

一、受理条件：有效期未满企业主动提出注销

二、承诺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一）《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注销申请书》、《医疗器械经营备

案凭证注销申请书》（未单独申领备案凭证的无需提供）；

（二）《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原

件（未单独申领备案凭证的无需提供）。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是否收费：否

六、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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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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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变更

一、受理条件：登记事项发生变更

二、承诺办结时限：15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一）《医疗器械经营许可申请书》

（二）《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三）与变更医疗器械经营许可事项有关的资料：

1、申请变更经营范围、经营场所或仓库地址所需资料：

（1）经营场所、库房地址的平面图、房屋产权证明文件或者租

赁协议（附房屋产权证明文件）复印件；

（2）委托第三方贮存配送的需提供贮存配送协议复印件。（不

委托的则此项资料无）。

2、申请变更经营方式所需资料：

（1）组织机构与部门设置说明；

（2）经营场所、库房地址的平面图、房屋产权证明文件或者租

赁协议（附房屋产权证明文件）复印件；

（3）委托第三方贮存配送的需提供贮存配送协议复印件（不委

托的则此项资料无）；

（4）经营质量管理制度、工作程序等文件目录；

（5）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基本情况介绍和功能说明。

3、申请变更企业（个体户）名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

者、投资人）或住所所需资料：

（1）提交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和身份证明复印件（营业执照免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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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

4、变更企业负责人所需资料：

（1）企业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2）须在申请表中更新医疗器械从业人员花名册。

5、地址文字性变更需资料：

（1）同一地址承诺书。

6、变更质量负责人所需资料：

（1）须在申请表中更新医疗器械从业人员花名册。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是否收费：否

六、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

服务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

幼儿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

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

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

心
0731—86887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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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

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

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

对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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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延续

一、受理条件：

1、申请人为依法取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的企业；

2、申请人在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6 个月前提出申请；

3、符合《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要求。

二、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一）《医疗器械经营许可申请书》；收原件，1份

（二《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原件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是否收费：否

六、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

儿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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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区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

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

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

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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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餐饮经营许可证注销

一、受理条件：

小餐饮服务经营者终止小餐饮经营活动的，应当向原发证的县级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销手续，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注销申请表；

（二）小餐饮经营许可证原件；

（三）与注销小餐饮经营许可有关的其他材料。

二、承诺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小餐饮经营许可证》原件，份数:1 份；相关部门核发；

2、委托书， 收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3、《小餐饮经营许可证》注销申请表， 收原件份数:1 份，

备注：（1）申请人登录湖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业务系统申

报。网址：http://222、240、225、75:8004/bsdt/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

务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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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

儿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

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

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

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

对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

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

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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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餐饮经营许可证新办

一、受理条件：

（一）具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固定门店，并与有毒、有害场所

和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

（二）配备有效的冷藏、洗涤、消毒、油烟排放、防蝇、防尘、

防鼠、防虫以及处理废水、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或者设施；

（三）各功能区布局合理，能有效防止食品存放、操作过程中产

生交叉污染；

（四）具有专用餐饮具清洗消毒设施或者有符合规定的消毒措施；

（五）具有取得合格健康证明的餐饮操作服务人员；

（六）具有保证食品安全的管理制度。

二、承诺办结时限：6 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小餐饮经营许可证》申请书，收原件，份数:1 份；申请书：

收原件，份数：1 份，

备注：（1）申请人登录湖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业务系统申

报。网址：http://222、240、225、75:8004/bsdt/

2、 主体资格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复印件上应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签署姓名和日期。收复印件，份

数：1 份申请人自备；

3、 经营场所设备布局和卫生设施说明:收原件，份数：1 份，

申请人自备；

4、 包含进货查验记录、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品安全事故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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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保证食品安全的管理制度：收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5、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许可申请手续的，委托代理人应当提交

委托书以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6、 申请通过互联网从事食品经营的，应当提供网店地址和网店

截图：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 0731—86264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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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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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餐饮经营许可证变更

一、受理条件：

1、已取得《小餐饮经营许可证》，且经营情况发生变化；2、小

餐饮经营许可事项发生变化的，经营者应当在变化后 10 日内向原发

证的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变更小餐饮经营许可。

二、承诺办结时限：6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小餐饮经营许可证申请书》收原件，份数：1份；

备注：（1）申请人登录湖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业务系统申

报。网址：http://222、240、225、75:8004/bsdt/

2、《小餐饮经营许可证》，收原件，份数：1 份，政府部门核发；

3、变更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提供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负

责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查验原件）复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

自备；

4、变更经营场所地址名称的，提交派出所或居委会出具的地址

变更证明收原件，份数：1 份；

5、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许可申请手续的，委托代理人应当提交

委托书以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收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6、申请通过互联网从事小餐饮经营的，应当提供网店地址和网

店截图收原件，份数：1 份。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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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

儿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

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

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

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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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餐饮经营许可证延续

一、受理条件：

1、申请小餐饮经营延续，应当已经取得《小餐饮经营许可证》，

且在有效期届满 30日前。

2、逾期提出延续申请的，按照新申请小餐饮经营许可证办理。

二、承诺办结时限：6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小餐饮经营许可证》延续申请书，收原件，份数：1 份，

备注：（1）申请人登录湖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业务系统申

报。网址：http://222、240、225、75:8004/bsdt/

2、主体资格证明文件，份数：1 份，相关部门核发；

3、小餐饮经营场所设备布局和卫生设施说明收原件，份数：1 份，

申请人自备；

4、包含进货查验记录、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品安全事故处置

等保证食品安全的管理制度，收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5、授权委托书以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收原件，份数：

1 份，申请人自备。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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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

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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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餐饮经营许可证补办

一、受理条件：

1、申请小餐饮经营许可证补办，应当已取得《小餐饮经营许可

证》；2、小餐饮经营许可证遗失、损坏，仍将继续开展小餐饮经营

服务。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湖南省小餐饮经营许可证》补办申请表，收原件份数：1 份，

备注：（1）申请人登录湖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业务系统申

报。网址：http://222、240、225、75:8004/bsdt/

2、《小餐饮经营许可证》遗失或损坏的，申请人应当提交书面

遗失声明或受损坏的《小餐饮经营许可证》：原件，份数：1 份，申

请人自备；

3、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许可申请手续的，委托代理人应当提交

委托书以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 0731—84932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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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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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对温度、湿度等有特殊要求的食品贮存
业务的非食品生产经营者备案注销

一、受理条件：

从事对温度、湿度有特殊要求的食品贮存业务的非食品生产经营

者终止经营，应当向原备案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销手续。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从事对温度、温度有特殊要求的食品贮存业务的非食品生产

经营者备案注销申请书：原件，份数：1 份， 政府部门核发；

备注：（1）申请人登录湖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业务系统申

报。网址：http://222、240、225、75:8004/bsdt/ ；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3、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明：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备注：委托他人办理的需要提交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

务中心
0731—84932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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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3栋幼

儿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

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

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

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

对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

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

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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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对温度、湿度等有特殊要求的食品贮存
业务的非食品生产经营者备案变更

一、受理条件：

湖南省内从事冷藏冷冻食品贮存业务的非食品生产经营者（简称

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自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 30 个工作

日内进行备案。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从事对温度、温度有特殊要求的食品贮存业务的非食品生产

经营者备案变更申请表：原件，份数:1 份， 政府部门核发

备注：（1）申请人登录湖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业务系统申

报。网址：http://222、240、225、75:8004/bsdt/

2、营业执照：复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3、经营场所空间及设备平面布局图：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

自备；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5、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明：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备注：委托他人办理的需要提交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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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

务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

幼儿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

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

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

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

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

对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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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对温度、湿度等有特殊要求的食品贮存
业务的非食品生产经营者首次备案

一、受理条件：

非食品生产经营者从事对温度、湿度等有特殊要求的食品贮存业

务的，应当自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

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从事对温度、湿度有特殊要求的食品贮存业务的非食品生产

经营者首次备案申请表：原件，份数：1份， 政府部门核发

备注：（1）申请人登录湖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业务系统申

报。网址：http://222、240、225、75:8004/bsdt/ ；

2、营业执照：复印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3、经营场所空间及设备平面布局图：原件，份数：1 份，申请

人自备；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5、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明：原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备注：委托他人办理的需要提交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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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

务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

幼儿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

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

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

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

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

对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187

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187

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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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

一、受理条件：有经营能力的公民，从事工商业经营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收原件，份数：1 份；

2、经营者身份证件：收复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3、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文件：原件或复印件，份数：1 份，申请

人自备。

备注：（一）属于自有房产的，提交不动产权属证书复印件或电

子证照；（二）属于自有房产但未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的，提交相关

机构出具的场所证明，场所证明内容须包含场所的具体 地址、权属

主体；（三）购买的商品房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明的，提交购房合同 复

印件及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材料复印件。（四）属于居民自建

房的，提交相关机构出具的居民自建房用作经营场所证明。（五）将

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提交

有利害关的业主签字同意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证明文件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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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

儿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

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

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

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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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

一、受理条件：

长沙县范围内个体工商户申请变更登记事项。个体工商户登记事

项变更的，应当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申请人签署的《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收原件，

份数：1 份，政府部门核发；

2、营业执照正副本：收原件，份数：1 份，市场监管部门核发；

3、经营场所证明（变更住所）：原件或复印件，份数：1 份，

申请人自备。

备注：（一）属于自有房产的，提交不动产权属证书复印件或电

子证照；（二）属于自有房产但未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的，提交相关

机构出具的场所证明，场所证明内容须包含场所的具体 地址、权属

主体；（三）购买的商品房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明的，提交购房合同 复

印件及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材料复印件。（四）属于居民自建

房的，提交相关机构出具的居民自建房用作经营场所证明。（五）将

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提交

有利害关的业主签字同意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证明文件。

4、个体工商户变更经营者的，提交清税证明材料，个体工商户

经营者变更登记承诺书，以及变更后经营者的身份证件复印件。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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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

务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

幼儿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

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

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

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

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

对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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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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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

一、受理条件：

已经在长沙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登记的个体工商户

不再从事经营活动的，应当到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收原件，份数:1 份，

政府部门核发；

2、营业执照正、副本：收原件，份数:1 份，市场监管部门核发；

3、清税证明材料。（登记机关和税务机关已共享企业清税信息

的，企业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

服务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

幼儿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 0731—86709899



188

号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

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

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

庭对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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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变更登记

一、受理条件：

长沙县范围内个人独资企业分之机构申请登记事项变更。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收原件，份数：1 份；

（复印件应当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由申请人签署，或者由其指定的

代表或共同委托的代理人签字）；

2、申请变更的登记事项涉及到营业执照内容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原件，份数：1 份，相关部门核发；

3、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份数：1份；

（1）变更名称的，应当向有管辖权的登记机关提出申请。因企

业名称变更而申请变更分支机构名称的，提交变更后企业营业执照复

印件。

（2）变更经营场所的，提交新的经营场所证明：

备注：（一）属于自有房产的，提交不动产权属证书复印件或电

子证照；（二）属于自有房产但未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的，提交相关

机构出具的场所证明，场所证明内容须包含场所的具体 地址、权属

主体；（三）购买的商品房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明的，提交购房合同 复

印件及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材料复印件。（四）属于居民自建

房的，提交相关机构出具的居民自建房用作经营场所证明。（五）将

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提交

有利害关的业主签字同意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证明文件

（3）变更负责人的，提交投资人免去原分支机构负责人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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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派新任分支机构负责人文件及其身份证件复印件（在申请书中粘贴

身份证复印件和签署确认委派、免职信息即可）；

（4）分支机构经营范围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

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的，还应当提交批准文件。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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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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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注销登记

一、受理条件：

1、个人独资企业决定解散分支机构；

2、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投资人签署的《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收原件，

份数：1 份。

备注:◆ 必填项填写必须真实、齐全；◆ 复印件应当注明“与

原件一致”并由申请人签署，或者由其 指定的代表或共同委托的

代理人签字。

2、 清算人申请注销登记的，应提交人民法院指定其为清算人的

证明：收原件，份数：1 份，政府相关部门核发；

3、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收原件，

份数:1 份，政府相关部门核发；

4、清税证明材料（登记机关和税务机关已共享企业清税信息的，

企业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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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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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独资企业设立登记

一、受理条件：

1、投资人为一个自然人；2、有合法的企业名称；3、有投资人

申报的出资；4、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5、

有必要的从业人员。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个人独资企业登记（备案） 申请书》，收原件，份数：1

份；（1）复印件应当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由申请人签署，或者由

其指定的代表或共同委托的代理人签字；

2、企业住所证明，份数：1 份；

备注：（一）属于自有房产的，提交不动产权属证书复印件或电

子证照；（二）属于自有房产但未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的，提交相关

机构出具的场所证明，场所证明内容须包含场所的具体 地址、权属

主体；（三）购买的商品房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明的，提交购房合同 复

印件及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材料复印件。（四）属于居民自建

房的，提交相关机构出具的居民自建房用作经营场所证明。（五）将

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提交

有利害关的业主签字同意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证明文件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2、现流程简示（实际业务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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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提出申请——镇街窗口工作人员代收材料，整理成档（若

材料不齐全完整的，请告知办事人将材料补正齐全），将办件档案信

息物料流转至所属市监所——市监所窗口人员受理，若材料不齐全完

整的，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通知镇街收件人员联系申请人补正材料

——市监所审核人员审核——审核完之后制作证本，发放至镇街窗口，

由镇街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人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

儿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

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

号
0731—8640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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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

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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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独资企业变更登记

一、受理条件：

向有登记权限的登记机关申请个人独资企业变更登记，申请企业

应当为已在该登记机关登记的个人独资企业，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登记事项发生变更（变更事项包括名称、住所、投资人姓名和居所、

出资额、经营范围）。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投资人签署的《个人独资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原件，

份数：1份；

2、申请变更的登记事项涉及到营业执照内容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收原件，份数：1 份，相关部门核发；

3、变更事项证明文件：原件复印件皆可，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1）变更名称的，应当向有管辖权的登记机关提出申请；

（2）变更投资人的，应提交转让协议书或法定继承文件，以及

变更后投资人的身份证明；

（3）变更企业住所的，应提交新的企业住所证明：

备注：（一）属于自有房产的，提交不动产权属证书复印件或电

子证照；（二）属于自有房产但未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的，提交相关

机构出具的场所证明，场所证明内容须包含场所的具体 地址、权属

主体；（三）购买的商品房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明的，提交购房合同 复

印件及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材料复印件。（四）属于居民自建

房的，提交相关机构出具的居民自建房用作经营场所证明。（五）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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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提交

有利害关的业主签字同意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证明文件

（4）变更投资人姓名和居所的，提交投资人姓名和居所变更证

明，变更后的身份证明或居住证复印件；

（5）变更经营范围的，请在有网络的场所登录经营范围规范表

述查询系统（试用版）（https://www、jyfwyun、com/），确定本企

业经营范围。按相关提交材料规范提交材料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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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

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200

个人独资企业登记注销

一、受理条件：

1、投资人决定解散；

2、投资人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无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决定放弃

继承；

3、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收复印件，份数:1 份；（复印件

应当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由申请人签署，或者由其指定的代表或共

同委托的代理人签字）；

2、清算人申请注销登记的，应提交人民法院指定其为清算人的

证明：收原件，份数:1 份，相关部门核发；

3、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收原件，份数:1 份，相关部门核发；

4、投资人或者清算人签署的清算报告：原件，份数:1 份，申请

人自备。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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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

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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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设立登记

一、受理条件：

申请办理分支机构的登记手续需由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或者其

委托的代理人提出。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收原件，份数：1份

备注: ◆必填项填写必须真实、齐全；◆复印件应当注明“与原

件一致”并由申请人签署，或者由其指定的代表或共同委托的代理人

签字；◆请在有网络的场所登录经营范围规范表述查询系统（试用版）

（https://www、jyfwyun、com/），确定本企业经营范围，按相关提

交材料规范提交材料。

2、经营场所使用证明：收原件或复印件，份数：1份；

备注：（一）属于自有房产的，提交不动产权属证书复印件或电

子证照；（二）属于自有房产但未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的，提交相关

机构出具的场所证明，场所证明内容须包含场所的具体 地址、权属

主体；（三）购买的商品房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明的，提交购房合同 复

印件及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材料复印件。（四）属于居民自建

房的，提交相关机构出具的居民自建房用作经营场所证明。（五）将

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提交

有利害关的业主签字同意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证明文件

3、投资人委派分支机构负责人的委托书及身份证件复印件：份

数：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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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在申请书中粘贴身份证复印件和签署委派信息即可）。

4、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份数：1份。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

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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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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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注销

一、受理条件：

已做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登记的企业申请注销备案。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注销表：原件，1 份，政府部

门核发。

备注：（1）申请人登入湖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业务系统申

报。网址：http://222、240、225、75:8004/bsdt/。

2、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注销自我声明：原件，1 份，

政府部门核发。

3、《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采集表》原件或原件遗

失（损坏）声明：原件，1份，申请人自备。

4、委托他人办理备案申请的，还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人

及被委托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原件，1份，申请人自备。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 0731—84932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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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

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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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变更

一、受理条件：

备案信息发生变化的，变更后 15 个工作日内申请办理备案信息

变更。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变更表》：原件，1 份，

政府部门核发。

备注：（1）申请人登入湖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业务系统申

报。网址：http://222、240、225、75:8004/bsdt/ 。

2、《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采集表》原件或原件遗

失（损坏）声明：原件，1份，申请人自备。

3、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变更自我声明：原件，1

份，政府部门核发。

4、委托他人办理备案申请的，还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人

及被委托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原件，1份，申请人自备。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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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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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

一、受理条件：

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不需要取得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

应当报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采集表：原件，1 份，政

府部门核发。

备注：（1）申请人登录湖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业务系统申

报。网址：http://222、240、225、75:8004/bsdt/ 。

2、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采集自我声明：原件，1

份，政府部门核发。

3、委托他人办理备案申请的，还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人

及被委托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原件，1份，申请人自备。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中

心
0731—84932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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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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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备案

一、受理条件：

向有登记权限的登记机关申请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备案，

申请企业为已在该登记机关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并应

当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章程的备案，章程修改未涉及登记的事项；

2、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成员的备案；

3、登记联络员的备案；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备案）申请书》收原件，份数:1 份；

（1）必填项填写必须真实、齐全；（2）复印件应当注明“与原件一

致”并由申请人签署，或者由其指定的代表或共同委托的代理人签字；

2、备案证明文件，份数：1 份；

（1）章程或章程修正案备案，提交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

章程及章程修正案；关于修改合作社章程的决议、决定；

（2）成员变动备案，提交由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成员名册及新增

成员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3）更换登记联络员，填写《联络员信息表》，提交联络员的

身份证明复印件（使用纸质资料办理登记的，在申请书中粘贴身份证

复印件）。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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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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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独资企业备案

一、受理条件：

向有登记权限的登记机关申请个人独资企业备案，申请企业为已

在该登记机关登记的个人独资企业，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登记联络员的备案；

2、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个人独资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收原件，份数:1 份；

2、备案相关事项证明文件：收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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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

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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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备案

一、受理条件：

向有登记权限的登记机关申请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备案，申请

企业应当为已在该登记机关登记的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并应当具

备下列条件之一：

1、修改未涉及登记的事项；2、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原因。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收原件，份数：1 份；

2、备案相关事项证明文件：收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更换登记联络员，填写《联络员信息表》，提交联络员的身份证明复

印件（使用纸质材料办理登记的，直接在申请书中粘贴身份证复印件）。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

务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

儿园旁边
0731—85477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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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

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

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

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

对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

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

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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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工商户备案

一、受理条件：

向有登记权限的登记机关申请个体工商户备案，申请企业为已在

该登记机关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家庭参加经营的家庭成员姓名的备案；

2、登记联络员的备案；

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收原件，份数：1 份；

2、备案相关事项证明文件：收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参加家庭经营的家庭成员姓名备案，应当提交参加家庭经营的

家庭成员居民户口簿或者结婚证复印件，同时提交参加经营的家庭成

员身份证件复印件。

◆更换登记联络员，填写《联络员信息表》，提交联络员的身份

证明复印件（使用纸质材料办理登记的，直接在申请书中粘贴身份证

复印件）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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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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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歇业备案

一、受理条件：

向有登记权限的登记机关申请市场主体歇业备案，申请企业为已

在该登记机关登记的市场主体，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原

因造成经营困难的，市场主体自主决定在一定时期内歇业的；

2、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市场主体歇业备案申请书》。收原件，份数:1 份；

2、《歇业备案承诺书》。收原件，份数:1 份；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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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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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分支机构备案

一、受理条件：

向有登记权限的登记机关申请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分支机

构备案，申请企业为已在该登记机关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分支机构，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登记联络员备案的；

2、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收原件，份数:1 份；

2、备案相关事项证明文件：收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更换登记联络员，填写《联络员信息表》，提交联络员的身份证

明复印件（使用纸质材料办理登记的，直接在申请书中粘贴身份证复

印件）。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

务中心
0731—84932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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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

儿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

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

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

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

对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

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

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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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网站备案注销

一、受理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8〕

第 22 号）第三十五条 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

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是，销售食用

农产品，不需要取得许可。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部门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审核申请人

提交的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要求的相关资料，

必要时对申请人的生产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核查；对符合规定条件的，

准予许可；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不予许可并书面说明理由。《网络

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2016〕

第 27 号）第八条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在通信主管

部门批准后 30 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

案，取得备案号。 通过自建网站交易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在通信

主管部门批准后 30 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备案，取得备案号。 省级和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应当自完成备案后 7 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开相关备案信息。 备案信

息包括域名、IP地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

或者负责人姓名、备案号等。

二、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网络食品经营备案注销申请表：原件，份数:1 份， 政府部门核发。

备注：（1）申请人登录湖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业务系统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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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网址：http://222、240、225、75:8004/bsdt/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晏家冲路 82号 0731—84011176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5 春华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龙华路 3号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杉岭南路黄兴会展经济

区
0731—85877729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嵩塘社区嵩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

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225

自建网站首次备案

一、受理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8〕

第 22 号）第三十五条 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

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是，销售食用

农产品，不需要取得许可。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部门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审核申请人

提交的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要求的相关资料，

必要时对申请人的生产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核查；对符合规定条件的，

准予许可；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不予许可并书面说明理由。《网络

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2016〕

第 27 号）第八条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在通信主管

部门批准后 30 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

案，取得备案号。 通过自建网站交易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在通信

主管部门批准后 30 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备案，取得备案号。 省级和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应当自完成备案后 7 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开相关备案信息。 备案信

息包括域名、IP地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

或者负责人姓名、备案号等。

二、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网络食品经营备案信息登记表：原件，份数:1 份，政府部门

核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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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申请人登录湖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业务系统申

报。网址：http://222、240、225、75:8004/bsdt/

2、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或 ICP 备案）：原件和复印件，

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3、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食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份数：1 份，

申请人自备；

4、授权委托书：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5、营业执照：复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晏家冲路 82号 0731—84011176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5 春华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龙华路 3号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杉岭南路黄兴会展经济

区
0731—85877729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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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果园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嵩塘社区嵩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

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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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网站备案变更

一、受理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8〕

第 22 号）第三十五条 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

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是，销售食用

农产品，不需要取得许可。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部门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审核申请人

提交的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要求的相关资料，

必要时对申请人的生产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核查；对符合规定条件的，

准予许可；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不予许可并书面说明理由。《网络

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2016〕

第 27 号）第八条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在通信主管

部门批准后 30 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

案，取得备案号。 通过自建网站交易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在通信

主管部门批准后 30 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备案，取得备案号。 省级和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应当自完成备案后 7 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开相关备案信息。 备案信

息包括域名、IP地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

或者负责人姓名、备案号等。

二、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备案信息变更登记表：原件，份数：1 份， 政府部门核发

备注：（1）申请人登录湖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业务系统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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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网址：http://222、240、225、75:8004/bsdt/

2、与需变更的备案事项相关的材料：原件和复印件，份数：1 份，

申请人自备；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

儿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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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

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

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

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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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变更

一、受理条件：

已取得《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企业名称、法定代表

人、企业负责人、住所、经营场所、经营方式、经营范围、库房地址

等备案事项发生变化的。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企业名称、法人或者住所变更：

（1）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变更表 : 原件，份数：1 份，政

府部门核发；

（2）变更后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复印件（零售连锁企业

所属门店如无则无需提供）：复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3）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原件及复印件，份数：1 份，

申请人自备；

（4）零售连锁企业总部的《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

《统一质量管理责任声明》（仅零售连锁企业所属门店需提供）：复

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5）经办人授权证明（非法人办理需提供）：原件，份数：1 份，

申请人自备

（6）审批替代型信用承诺书：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2、企业负责人变更：

（1）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变更表: 原件，份数：1 份，政

府部门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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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更后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复印件（零售连锁企业

所属门店如无则无需提供）：复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3）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原件及复印件：原件及复印

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4）变更后的企业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复印件，份数：1 份，

申请人自备；

（5）零售连锁企业总部的《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

《统一质量管理责任声明》（仅零售连锁企业所属门店需提供）：复

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6）经办人授权证明（非法人办理需提供）：原件，份数：1 份，

申请人自备；

（7）审批替代型信用承诺书：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3、质量负责人变更：

（1）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变更表: 原件，份数：1 份，政

府部门核发

（2）变更后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复印件（零售连锁企业

所属门店如无则无需提供）：复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3）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原件及复印件：原件及复印

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4）变更后的质量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学历或职称证明复印件：

复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备注：①经营体外诊断试剂，其质量管理人员中，应当有 1人为

主管检验师，或具有检验学相关专业大学以上学历并从事检验相关工

作 3年以上工作经历。质量负责人不符合该项要求的，还需补充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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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以上资质的质量管理人员的身份证明、学历或职称证明复印件。

（5）零售连锁企业总部的《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

《统一质量管理责任声明》（仅零售连锁企业所属门店需提供）：复

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6）经办人授权证明（非法人办理需提供）：原件，份数：1 份，

申请人自备；

（7）审批替代型信用承诺书：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4、经营场所、仓库地址变更：

（1）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变更表: 原件，份数：1 份，政

府部门核发

（2）变更后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复印件（零售连锁企业

所属门店如无则无需提供）：复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3）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原件及复印件：原件及复印

件，份数：1 份，

（4）变更后的经营场所、库房地址的地理位置图、平面图、房

屋产权证明文件或者租赁协议（附房屋产权证明文件）复印件：复印

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备注①房屋产权情况承诺书（无法提供房屋产权证、不动产登记

证、商品房买卖合同其中一项时，需提供）

②同一地址承诺书（实际地址与房权证明不一致时提供）

③委托第三方贮存配送的需提供储存配送协议复印件（不委托的

则此项资料无）

（5）零售连锁企业总部的《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

《统一质量管理责任声明》（仅零售连锁企业所属门店需提供）：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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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6）经办人授权证明（非法人办理需提供）：原件，份数：1 份，

申请人自备；

（7）审批替代型信用承诺书：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5、地址文字性变更：

注：地址文字性变更指地址实际未变动，因城市规划等原因地址

名称发生文字性改变。

（1）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变更表: 原件，份数：1 份，政

府部门核发

（2）变更后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复印件（零售连锁企业

所属门店如无则无需提供）复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3）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原件及复印件：原件及复印

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4）同一地址承诺书（实际地址与房权证明不一致时提供）：

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5）零售连锁企业总部的《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

《统一质量管理责任声明》（仅零售连锁企业所属门店需提供）复印

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6）经办人授权证明（非法人办理需提供）：原件，份数：1 份，

申请人自备；

（7）审批替代型信用承诺书：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6、经营范围变更：

（1）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变更表: 原件，份数：1 份，政

府部门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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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更后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复印件（零售连锁企业

所属门店如无则无需提供）复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3）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原件及复印件：原件及复印

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4）质量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学历或职称证明复印件复印件，

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备注①经营体外诊断试剂，其质量管理人员中，应当有 1 人为主

管检验师，或具有检验学相关专业大学以上学历并从事检验相关工作

3年以上工作经历。质量负责人不符合该项要求的，还需补充 1名具

有以上资质的质量管理人员的身份证明、学历或职称证明复印件。

（5）经营范围、经营方式说明：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6）经营场所、库房地址的地理位置图、平面图、房屋产权证

明文件或者租赁协议（附房屋产权证明文件）复印件：复印件，份数：

1 份，申请人自备；

备注①房屋产权情况承诺书（无法提供房屋产权证、不动产登记

证、商品房买卖合同其中一项时，需提供）

②同一地址承诺书（实际地址与房权证明不一致时提供）

③委托第三方贮存配送的需提供储存配送协议复印件（不委托的

则此项资料无）

（7）零售连锁企业总部的《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

《统一质量管理责任声明》（仅零售连锁企业所属门店需提供）

（8）经办人授权证明（非法人办理需提供）

（9）审批替代型信用承诺书

7、经营方式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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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变更表：原件，份数：1 份，政

府部门核发；

（2）《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复印件（零售连锁企业所属门店

如无则无需提供）：复印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3）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原件及复印件：原件及复印

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4）企业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复印件，份数：1 份，申请

人自备；

（5）质量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学历或职称证明复印件：复印件，

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备注①经营体外诊断试剂，其质量管理人员中，应当有 1 人为主

管检验师，或具有检验学相关专业大学以上学历并从事检验相关工作

3年以上工作经历。质量负责人不符合该项要求的，还需补充 1名具

有以上资质的质量管理人员的身份证明、学历或职称证明复印件。

（6）组织机构与部门设置说明：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7）经营范围、经营方式说明：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8）经营场所、库房地址的地理位置图、平面图、房屋产权证

明文件或者租赁协议（附房屋产权证明文件）复印件：复印件，份数：

1 份，申请人自备；

备注①房屋产权情况承诺书（无法提供房屋产权证、不动产登记

证、商品房买卖合同其中一项时，需提供）

②同一地址承诺书（实际地址与房权证明不一致时提供）

③委托第三方贮存配送的需提供储存配送协议复印件（不委托的

则此项资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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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经营设施、设备目录：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10）经营质量管理制度、工作程序等文件目录：原件，份数：

1 份，申请人自备；

（11）零售连锁企业总部的《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

《统一质量管理责任声明》（仅零售连锁企业所属门店需提供）：复

印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12）经办人授权证明（非法人办理需提供）：原件，份数：1 份，

申请人自备；

（13）审批替代型信用承诺书：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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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

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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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取消

一、受理条件：

长沙县登记备案的二类医疗器械经营者申请备案凭证取消

二、承诺办结时限：1 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营业执照：复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

儿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240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

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

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

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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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首次备案

一、受理条件：

1、具有与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质量管理机构或者质量

管理人员，质量管理人员应当具有国家认可的专业学历或者职称；

2、具有与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经营、贮存场所；

3、具有与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贮存条件，全部委托第

三方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贮存的可以不设立库房；

4、具有与经营的医疗器械相适应的质量管理制度；

5、具备与经营的医疗器械相适应的专业指导、技术培训和售后

服务的能力，或者约定由第三方机构提供技术支持。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表：原件，份数：1 份，政府部门

核发；

2、营业执照：复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3、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质量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学历或

者职称证明：复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4、组织机构与部门设置说明：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5、经营范围、经营方式说明：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6、经营场所、库房地址的地理位置图、平面图、房屋产权证明

文件或者租赁协议（附房屋产权证明文件）：复印件，份数：1 份，

申请人自备；

7、经营设施、设备目录：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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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经营质量管理制度、工作程序等文件目录：份数：1 份，申

请人自备；

9、经办人授权证明（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和被委托人身份证复

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10、其他证明材料：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11、企业所提交申请材料真实性自我保证说明：份数：1 份，申

请人自备。

申报资料填写基本要求：

1、经营范围的书写格式

批发：6801基础外科手术器械，6802 显微外科手术器械，6803

神经外科手术器械，6804眼科手术器械，6805 耳鼻喉科手术器械，

6806 口腔科手术器械，6807胸腔心血管外科手术器械，6808 腹部外

科手术器械，6809 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6810 矫形外科（骨科）

手术器械，6812 妇产科用手术器械，6813 计划生育手术器械，6815

注射穿刺器械，6816 烧伤（整形）科手术器械，6820普通诊察器械，

6821 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2 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

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24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25医用

高频仪器设备，6826 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27 中医器械，6828

医用磁共振设备，6830 医用 x 射线设备，6831 医用 X 射线附属设备

及部件，6832 医用高能射线设备，6833 医用核素设备，6834 医用射

线防护用品、装置，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及体外诊断试剂（诊断

试剂需低温冷藏运输贮存）、（诊断试剂不需低温冷藏运输贮存）、

（诊断试剂除外）【注：三种书写形式选择一种】，6841 医用化验

和基础设备器具，6845 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46 植入材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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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器官， 6854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55 口腔科

设备及器具，6856 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6857 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

具，6858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6863口腔科材料，6864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5 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6866 医用高分

子材料及制品，6870软件，6877 介入器材。

零售：6815 玻璃注射器、笔式注射器，6820 普通诊察器械，6821

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3 超声雾化器、胎心仪，6824 弱激光体外治

疗器（家用），6826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27 中医器械，6840 检

测试纸，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6846 助听器（植入性除外），

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56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

6863防龋齿泡沫，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6 医用高分材料及

制品，6870 康复训练软件。【注：零售类别名称的书写形式不可更

改，经营类别不可超出该 16 项】

2、人员资质及岗位设置的要求

质量负责人学历与专业要求：医疗器械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或

者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同时应当具有 3年以上医疗器械经营质量

管理工作经历。

（2）医疗器械相关专业是指：医疗器械、生物医学工程、机械、

电子、医学、生物工程、化学、药学、护理学、康复、检验学、管理

等专业。

（3）兼职原则：法人、企业负责人可以是同一人，质量负责人

不可兼职兼任。

（4）经营第 II 类医疗器械（含 6840 体外诊断试剂需低温冷藏运

输贮存），第 II 类医疗器械（含 6840 体外诊断试剂不需低温冷藏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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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贮存），6840 检测试纸的企业，其质量管理人员中，应当有 1 人

为主管检验师，或具有检验学相关专业大学以上学历并从事检验相关

工作 3年以上工作经历。质量负责人未符合该项要求的，还需补充 1

名具有以上资质的质量管理人员的身份证明及学历证明。

（5）检验学相关专业指：卫生检验与检疫、医学检验、医学检

验技术、医学实验学、医学实验技术。

（6）从事角膜接触镜、助听器等其他有特殊要求的医疗器械批

发经营人员中，应当配备具有相关专业或职业资格的人员。

（7）经营助听器的零售经营企业，至少应当配备 1 名具有初级

听力测试专业资格的技术人员。

（8）经营家用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设有体验场所的经营企业，

应当配备 1名大专以上或中级以上职称的医学专业技术人员。

3、关于零售连锁企业所属门店，根据《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关于湖南省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有关规定的公告》零售连锁企

业所属门店申请经营许可或备案时，需提供零售连锁企业总部的统一

质量管理责任声明。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 0731—84932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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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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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补发

一、受理条件：遗失《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补发申请表：原件，1 份，政府部

门核发

2、经办人授权证明：原件，1份，申请人自备

3、遗失声明承诺书：原件，1份，申请人自备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

务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

儿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

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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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

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

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

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

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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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的移出

一、受理条件：

1、依法补报了未报年份的年度报告并公示；

2、依法履行了公示义务；

3、依法更正了公示的信息；

4、依法办理了住所或者经营场所变更登记/依法通过登记的住所

或者经营场所可以重新取得联系。

二、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因未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列异申请移出的：

①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申请表（法定代表人签字）；

②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③法定代表人及经办人员身份证复印件；

④企业诚信守法经营承诺书（法定代表人签字）。

2、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列异申请移出的：

（1）还在原住所经营的所需资料：

①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申请表（法定代表人签字）；

②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③法定代表人及经办人员身份证复印件；

④辖区监管所出具的实地核查记录表（核查情况请写清楚，所长

及执法人员签字、盖章）；

⑤企业诚信守法经营承诺书（法定代表人签字。

（2）变更至新住所的所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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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申请表（法定代表人签字）；

②变更住所后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③法定代表人及经办人员身份证复印件；

④新住所辖区监管所开具的实地核查记录表（核查情况请写清楚，

所长及执法人员签字、盖章）；

⑤企业诚信守法经营承诺书（法定代表人签字）。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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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

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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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证》核发

一、受理条件：

1、具有与生产经营规模、食品品种相适应的固定场所，并与有

毒、有害场所和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

2、具有与生产经营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并符合食品安全要

求的生产设施、设备和卫生防护措施；

3、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食品原料处理和食品加工、

包装、存放等区域分开设置；

4、具有保证食品安全的管理制度；

5、试制的食品检验合格；

6、生产类别为：参照长沙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禁止生产加工

的食品品种目录（2020 版）

二、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证》申请书：收原件，份数：1 份。

备注：（1）申请人登录湖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业务系统申

报。网址：http://222、240、225、75:8004/bsdt/

2、主体资格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经营者）身份证明复印件，

份数：1 份，相关部门核发；

3、生产经营场地设备布局和卫生设施说明：收原件，份数：1 份，

申请人自备；

4、食品生产经营主要设备、设施清单和工艺流程说明：收原件，

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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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行检验或者委托具有资质的法定检验机构检验后出具的试

制食品合格的证明材料：收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6、包含进货查验记录、销售记录、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品安

全事故处置等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收原件，份数:1 份，申请

人自备。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中

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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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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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证》变更

一、受理条件：

1、已经依法取得《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的企业；

2、食品生产加工许可证载明的许可事项发生变化的；

3、具有与其经营活动相适应的条件，符合《湖南省食品生产加

工小作坊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

二、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特别程序 10 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食品生产小作坊变更申请表：收原件，份数：1 份。

备注：（1）申请人登录湖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业务系统申

报。网址：http://222、240、225、75:8004/bsdt/

2、营业执照：收复印件，份数:1 份，相关部门核发；

3、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证正副本：收原件，份数：1 份，

相关部门核发；

4、生产加工条件是否发生变化的声明：收原件，份数：1 份；

申请人自备；

5、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许可申请手续的，委托代理人应当提交

委托书以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收原件（代理人身份证明

复印件粘贴在委托书粘贴处）：收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6、与变更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收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1）变更经营者名称、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法定代

表人（负责人）、住所、经营场所地址名称的，应当提交变更后的营

业执照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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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更仓库地址的，应当提交变更后的仓库地址、面积、设

备设施、储存条件等说明文件，以及使用证明。仓库地址名称变化的，

提供相关说明文件；

（3）变更法定代表人（负责人）、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应当

提交身份证明；

（4）变更食品安全设施设备的，应当提交新的食品经营设备、

工具清单；

（5）变更经营项目的，应当提供与新的食品经营项目相适应的

主要设备设施布局平面图、流程图及文字说明；经营项目减项的，可

不提供。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

儿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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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

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

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

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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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证》延续

一、受理条件：

1、已经依法取得《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证的企业；

2、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的；

3、具有与其经营活动相适应的条件，符合《湖南省食品生产加

工小作坊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

4、企业经营条件未发生改变。

二、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证延续申请书》：收原件，份数：1 份。

备注：（1）申请人登录湖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业务系统申

报。网址：http://222、240、225、75:8004/bsdt/

2、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许可申请手续的，委托代理人应当提交

委托书以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收原件（代理人身份证明

复印件粘贴在委托书粘贴处），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3、生产加工条件是否发生变化的声明：收原件，份数：1 份；

申请人自备；

4、营业执照：收复印件，份数:1 份，相关部门核发；

5、《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证》正副本：收原件，份数：1 份，

相关部门核发。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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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中

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园

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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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证》补发

一、受理条件：

1、已经依法取得《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证的企业；

2、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证遗失、损坏的；

3、具有与其经营活动相适应的条件，符合《湖南省食品生产加

工小作坊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

二、承诺办结时限：2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证补办申请表，收原件，份数:1 份，

备注：（1）申请人登录湖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业务系统申

报。网址：http://222、240、225、75:8004/bsdt/

2、《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证》遗失的，申请人应当提交在县级

以上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网站或者其他县级以上主要媒体上刊登遗失

公告的材料：收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3、《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证》损坏的，应当提交损坏的《食品

生产加工小作坊证》：收原件，份数:1 份，相关部门核发。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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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

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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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证》注销

一、受理条件：

1、申请人为依法已取得《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证》的企业；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食药监部门依法注销《食品生产加工小

作坊证》:

（一）食品小作坊许可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的，或者延续申请

未被批准的；

（二）食品小作坊主体资格依法终止的；

（三）食品小作坊许可依法被撤回、撤销或者吊销的；

（四）因不可抗力导致食品小作坊许可事项无法实施的；工小作

坊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

二、承诺办结时限：2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证》注销申请表：收原件，份数:1

份，

备注：（1）申请人登录湖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业务系统申

报。网址：http://222、240、225、75:8004/bsdt/

3、授权委托书，收原件（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粘贴在委托书

粘贴处），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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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否收费：否

七、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市监所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市监所
长沙县东四路 52号泉塘街道便民服务中

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市监所 长沙县天华北路 290号 0731—84060697

3 湘龙街道 湘龙市监所
长沙县湘龙街道星雅美辰小区 3栋幼儿

园旁边
0731—85477440

4 长龙街道 长龙市监所 长沙县长龙街道茶塘路 28号五楼 0731—86390053

5 春华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老街 74号 0731—86709899

6 黄花镇 黄花市监所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社区黄谷路 86号 0731—86390033

7 㮾梨街道 㮾梨市监所 长沙县㮾梨街道大园社区大元路 0731—86802166

8 黄兴镇 黄兴市监所 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0731—86887818

9
黄兴会展

经济区
干杉市监所 长沙县杉岭北路 8号 0731—86840793

10 路口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1 高桥镇 路口市监所 长沙县路口镇振兴路 358号 0731—86101035

12 果园镇 春华市监所 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留芳岭 14号 0731—86709899

13 北山镇 北山市监所 长沙县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西路 7号 0731—86745031

14 江背镇 江背市监所 长沙县江背镇朱家桥社区梅花雅庭对面 0731—86264230

15 福临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6 开慧镇 开慧市监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阳东路 78号 待定

17 青山铺镇 福临市监所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社区福青路 187号 0731—86400043

18 金井镇 金井市监所 长沙县金井镇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162

19 安沙镇 安沙市监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工业园管委会 0731—840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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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县卫生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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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健康档案管理

一、受理条件：

辖区内常住居民（指居住半年以上的户籍及非户籍居民），以 0～

6 岁儿童、 孕产妇、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和肺

结核患者等人群为重点。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对象身份证（户口本）原件或复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辖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

——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材料——建立居民健

康档案、更新信息、保存档案。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84062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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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人群免费健康体检

一、受理条件：

辖区内常住的 0-6 岁儿童；辖区内常住的孕产妇；辖区内 65 岁

及以上常住居民；辖区内 35岁及以上常住居民中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辖区内 35 岁及以上常住居民中 2 型糖尿病患者；辖区内常住居民中

诊断明确、在家居住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辖区内确诊的常住肺结核

患者。

二、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对象身份证（户口本）原件或复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提出申请——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负责进行免费健康检查（若材料不齐全完整的，请告知办事人

将材料补正齐全）。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84062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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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增补叶酸

一、受理条件：

计划怀孕妇女在孕前 3 个月和孕早期 3 个月内凭身份证等有

效证件到辖区内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及村卫生室免费领取叶酸片和服

用登记卡并接受优生健康教育。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无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服务对象前往服务机构——填写免费叶酸发放卡——领取叶酸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 0731-869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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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

一、受理条件：

凡在长沙县境内具有助产技术服务资质的医疗保健机构（以下简

称助产机构）内出生的新生儿，或在助产机构外出生且拟在本县落户

的新生儿可提出申请。

二、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接生人员填写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记录表》：收原件，份数

1份。

2、新生儿父母或监护人有效身份证:查验原件收复印件,份数:1份。

3、领证人有效身份证：查验原件收复印件,份数：1 份。

4、非新生儿母亲办理的，还需提交新生儿母亲填写的《授权委

托书》：收原件，份数：1份。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出生医学证明签发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

签发人员对资料进行审核（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及时补齐）

---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

序号 机构名称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长沙市中医医院 星沙街道星沙大道 22号 0731-85259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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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长沙县妇幼保健院 星沙街道开元路 298号 0731-84069915

3 长沙县第一人民医院 长沙县路口镇三惠路 157号 0731-86105013

4 长沙县第二人民医院 长沙县榔梨街道新建路 4号 0731-86802277

5 长沙县中医院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中路 42号 0731-86705888

6 星沙医院 长沙县星沙开元东路 53号 18073104450

7 长沙经开医院 长沙县黄兴大道南段 52号 0731-82868650

8 金井镇中心卫生院 长沙县金井镇金福路 278号 0731-86207251

9 黄花镇卫生院 黄花镇中心广场 76号 0731-8639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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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保健服务人员资格认定

一、受理条件：

符合《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基本标准》的第一条第(二)项规定 ，

并经实地考核合格，婚前医学检查人员基本标准：

1、工作负责，有良好的医德医风，应当做到严肃、认真、亲切、

守密；

婚检医师应具有国家认可的中专及以上的医学专业学历证明，并

具有三年以上妇产科或泌尿外科临床经验，已取得医师及以上技术职

称者；

主检医师应具有大专以上医学专业学历，并已取得主治医师及以

上技术职称；

婚前医学检查医生必须经过由卫生行政部门认可的母婴保健知

识和婚前医学检查专业岗前培训，并经考核取得合格证书。

二、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人员考核审批表：收原件，份数:1 份；

2、身份证：收复印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3、最高学历毕业证：收复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4、医师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包括医师资格证及执业证书，

助产士提供护士执业证书；原件和复印件（验原件收复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5、技术职称证：复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6、《母婴保健技术专业培训考核合格证明》：原件和复印件（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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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收复印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7、1寸正面同底彩色照片 2 张：原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向执业医疗机构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

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872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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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卫生许可（新发）

一、受理条件：

1、经营场所选址、设计、设备布局、卫生设施、空调系统、给

排水系统必须符合《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

条例实施细则》、《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办法》卫生

法律、法规、规章、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要求；具备经营过程中控

制污染的条件和措施。

2、具备卫生管理制度、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

3、从业人员必须持有有效健康合格证明。

4、具备符合卫生要求的用品用具、洗消设备、保管用柜等；所

使用的消毒药械必须有卫生许可批件。

5、各类场所内必须有排风系统，凡设有空调装置的场所必须有

新风供给，且组织通风合理。新风入口应设在室外，远离污染源。各

卫生间或吸烟区设独立排风系统。

6、生产经营场地合法使用证明（房屋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

7、有资质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出具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预防

空气传播性疾病的卫生学评价。

8、消防合格证明。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卫生行政许可证申请表：收原件，份数：1份。

2、工商营业执照或其他法人资质证明：验原件收复印件，份数：1份。

3、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被委托人身份证明：验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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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复印件，份数：1份。

4、授权委托书：收原件，份数：1 份。

5、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收原件，份数：1份。

6、公共场所经营单位地理位置示意图、总体平面图和周围环境

平面图：收原件，份数:1份。

7、从业人员名单及其有效健康合格证明：验原件收复印件，份

数：1份。

8、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报告：验原件收复印件，份数：1 份。

9、公共场所经营项目布局及卫生设施平面布局图：收原件，份

数：1份。

10、卫生设施和消毒设施清单：收原件，份数：1份。

11、经营单位卫生管理组织情况：收原件，份数：1 份。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金井镇便民服务中心窗口提出申请——提交卫生许

可证申请书及相关材料——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

齐正确——金井镇便民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受理——金井镇政府

执法人员现场审查——申请人前往（或邮寄）金井镇便民服务中心窗

口领证（或不予许可决定书）。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620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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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卫生许可（换证）

一、受理条件：

1、经营场所选址、设计、设备布局、卫生设施、空调系统、给

排水系统等必须符合《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公共场所卫生管

理条例实施细则》、《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办法》等

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要求；具备经营过程

中控制污染的条件和措施。

2、具备卫生管理制度、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

3、从业人员必须持有有效健康合格证明。

4、具备符合卫生要求的用品用具、洗消设备、保管用柜等；所

使用的消毒药械必须有卫生许可批件。

5、各类场所内必须有排风系统，凡设有空调装置的场所必须有

新风供给，且组织通风合理。新风入口应设在室外，远离污染源。各

卫生间或吸烟区设独立排风系统。

6、生产经营场地合法使用证明（房屋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

7、有资质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出具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预防

空气传播性疾病的卫生学评价。

8、消防合格证明。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卫生行政许可申请表：收原件，份数:1 份。

2、工商营业执照或其他法人资质证明：验原件收复印件，份数：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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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被委托人身份证明：验原件

收复印件，份数：1份。

4、授权委托书：收原件，份数：1 份。

5、经营场所布局、卫生及消毒设施有无改变的说明：收原件，

份数:1份。

6、经营单位卫生管理组织情况：收复印件，份数：1份。

7、从业人员名单及其有效健康合格证明：验原件收复印件，份

数:1份。

8、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报告：收复印件，份数：1 份。

9、当地卫生健康执法机构出具的现场审查意见：收原件，份数：

1份。

10、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评分自查结果：收原件，份

数：1份。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金井镇便民服务中心窗口提出申请——提交卫生许

可证申请书及相关材料——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

齐正确——金井镇便民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受理——金井镇政府

执法人员现场审查——申请人前往（或邮寄）金井镇便民服务中心窗

口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8620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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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卫生许可（注销）

一、受理条件：

1、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在有效期内。

2、申请事项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提出。

3、申报资料清晰、完整、齐全。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卫生许可证注销申请表：收原件，份数：1份。

2、授权委托书：收原件，份数:1份。

3、法定代表人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明：验原件收复印件，份数：1

份。

4、卫生许可证正、副本原件：收原件收复印件，份数：1份。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金井镇便民服务中心窗口提出申请——提交卫生许

可证注销申请表及相关材料——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

时补齐正确——当场注销许可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8620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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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告知承诺

一、受理条件：

1、经营场所选址、设计、设备布局、卫生设施、空调系统、给

排水系统等必须符合《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公共场所卫生管

理条例实施细则》、《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办法》等

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要求；具备经营过程

中控制污染的条件和措施。

2、具备卫生管理制度、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

3、从业人员必须持有有效健康合格证明。

4、具备符合卫生要求的用品用具、洗消设备、保管用柜等；所

使用的消毒药械必须有卫生许可批件。

5、各类场所内必须有排风系统，凡设有空调装置的场所必须有

新风供给，且组织通风合理。新风入口应设在室外，远离污染源。各

卫生间或吸烟区设独立排风系统。

6、生产经营场地合法使用证明（房屋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

7、有资质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出具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预防

空气传播性疾病的卫生学评价。

8、消防合格证明。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卫生许可证申请书（告知承诺制）：收原件，份数：1份。

2、长沙市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告知承诺书：收原件，份数：2 份。

3、法人主体资格证明：验原件收复印件，份数：: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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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授权委托书：收原件，份数：:1 份。

5、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被委托人身份证明：验原件收复印

件，份数：1份。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金井镇便民服务中心窗口提出申请——提交卫生许

可证申请书（告知承诺制）及相应材料——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

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当场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8620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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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变更）

一、受理条件：

1、经营场所选址、设计、设备布局、卫生设施、空调系统、给

排水系统必须符合《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

条例实施细则》、《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办法》卫生

法律、法规、规章、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要求；具备经营过程中控

制污染的条件和措施。

2、具备卫生管理制度、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

3、从业人员必须持有有效健康合格证明。

4、具备符合卫生要求的用品用具、洗消设备、保管用柜等；所

使用的消毒药械必须有卫生许可批件。

5、各类场所内必须有排风系统，凡设有空调装置的场所必须有

新风供给，且组织通风合理。新风入口应设在室外，远离污染源。各

卫生间或吸烟区设独立排风系统。

6、生产经营场地合法使用证明（房屋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

7、有资质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出具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预防

空气传播性疾病的卫生学评价。

8、消防合格证明。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卫生许可证变更申请表：收原件，份数：1份。

2、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正副本原件：收原件，份数：1 份。

3、法人主体资格变更后的证明：验原件收复印件，份数：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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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被委托人身份证明：验原件收复印

件，份数：1份。

5、授权委托书：收原件，份数：1 份。

6、转让合同或公司任命书：验原件收复印件，份数：1 份。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金井镇便民服务中心窗口提出申请——提交卫生许

可证变更申请表及相关材料——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

时补齐正确——当场变更许可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8620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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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补办）

一、受理条件：

1、因遗失或损毁需要补办卫生许可证的,应当于遗失或损毁后立

即向原发证机关申请补办，补办后卫生许可证的许可项目和有效期限

按原证执行。

2、遗失卫生许可证的，应当提交其在当地公开发行主要媒体上

公布的卫生许可证遗失声明。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卫生许可证补办申请表：收原件，份数：1份。

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被委托人身份证明：验原件收复印

件，份数：1份。

3、授权委托书：收原件，份数：1 份。

4、损坏的卫生许可证原件：收原件，份数：1份。

5、卫生许可证遗失声明：收原件，份数：1份。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金井镇便民服务中心窗口提出申请——提交卫生许

可证补办申请表及相关材料——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

时补齐正确——当场补办许可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620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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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医生执业变更

一、受理条件：

1、在《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2003年 8 月 5 日国务院令第

386号）公布前的乡村医生，取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

门颁发的乡村医生证书，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已经取得中等

以上医学专业学历的；（2）在村医疗卫生机构连续工作 20 年以上的；

（3）按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培

训规划，接受培训取得合格证书的；

2、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3、未受刑事处罚或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已

满两年；

4、未受吊销乡村医生执业证书行政处罚或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

申请注册之日止已满两年；

5、无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不宜从事医疗、预防、保健业务

的其他情形的；

6、《关于允许医学专业高校毕业生免试申请乡村医生执业注册

的意见》（国卫基层发〔2020〕11 号），允许具有全日制大专以上

学历的临床医学、中医学类、中西医结合类等相关专业应届毕业生（含

尚在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毕业生）免试申请乡村医生执业注册。

二、承诺办结时限：15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湖南省乡村医生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原件，份数:1 份；

2、近期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收复印件，份数：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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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两寸免冠正面半身照片 2张：原件，份数：2 张

4、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收复印件，份

数 1份

5、个人简历：原件，份数 1份；

6、具备体检条件的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体检证明：原件，份数

1份；

7、授权委托书：原件，份数 1 份；

8、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收复印件，份数 1份。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向执业医疗机构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

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872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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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医生执业注册

一、受理条件：

1、在《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2003年 8 月 5 日国务院令第

386号）公布前的乡村医生，取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

门颁发的乡村医生证书，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已经取得中等

以上医学专业学历的；（2）在村医疗卫生机构连续工作 20 年以上的；

（3）按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培

训规划，接受培训取得合格证书的；

2、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3、未受刑事处罚或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已

满两年；

4、未受吊销乡村医生执业证书行政处罚或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

申请注册之日止已满两年；

5、无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不宜从事医疗、预防、保健业务

的其他情形的；

6、《关于允许医学专业高校毕业生免试申请乡村医生执业注册

的意见》（国卫基层发〔2020〕11 号），允许具有全日制大专以上

学历的临床医学、中医学类、中西医结合类等相关专业应届毕业生（含

尚在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毕业生）免试申请乡村医生执业注册。

二、承诺办结时限：15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湖南省乡村医生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原件，份数:1 份；

2、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收复印件，份数：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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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两寸免冠正面半身照片 2张：原件，份数：2 张

4、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收复印件，份

数 1份

5、个人简历：原件，份数 1份；

6、具备体检条件的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体检证明：原件，份数

1份；

7、授权委托书：原件，份数 1 份；

8、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收复印件，份数 1份。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向执业医疗机构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

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872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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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医生执业再注册

一、受理条件：

1、根据《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规定，在每五年一次进行乡

村医生执业再注册时，对持有《乡村医生执业证书》的乡村医生按相

关要求进行执业再注册；

2、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3、未受刑事处罚或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已

满两年；

4、未受吊销乡村医生执业证书行政处罚或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

申请注册之日止已满两年；

5、无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不宜从事医疗、预防、保健业务

的其他情形的；

6、《关于允许医学专业高校毕业生免试申请乡村医生执业注册

的意见》（国卫基层发〔2020〕11 号），允许具有全日制大专以上

学历的临床医学、中医学类、中西医结合类等相关专业应届毕业生（含

尚在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毕业生）免试申请乡村医生执业注册。

二、承诺办结时限：15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湖南省乡村医生执业再注册申请审核表》：原件，份数:1份；

2、《乡村医生执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收复印件，份数：1份；

3、近期两寸免冠正面半身照片 2张：原件，份数：2张；

4、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收复印件，份数：1份；

5、乡村医生培训合格证书或《乡村医生执业证书》上完成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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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录：原件，份数：1份；

6、参加县级卫生行政部门组织的两次考核合格证明：原件，份

数：1份；

7、村卫生医疗机构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原件及复件：

收复印件，份数：1份；

8、具备体检条件的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体检证明：原件，份数

1份；

9、所在村委会拟继续聘用证明：原件，份数：1 份；

10、授权委托书：原件，份数 1 份；

11、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收复印件，份数 1份。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向执业医疗机构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

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872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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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诊活动备案

一、受理条件：

1、在城镇公共场所开展义诊须提供城管等部门的同意书；

2、经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核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

疗机构或批准设置的预防、保健机构。

3、参加义诊进行医疗、预防、保健咨询活动的人员必须具有医

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并经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执业注册的医

务人员。

二、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义诊活动备案表：原件 1份；

2、组织单位法人代表证明材料：复印件 1份；

3、组织单位的登记注册书：复印件 1 份；

4、参加义诊医疗、预防、保健机构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或卫生行政部门批准设置的有效证明：复印件 1份；

5、参加义诊的医务人员的《医师执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或《护士执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或其他证明材料：份数：1 份；

6、在城镇公共场所开展义诊须提供城管等部门的同意书：原件

1份；

7、现场拟张挂的横幅内容（文字稿）、宣示材料（文字稿）及

拟派发的资料样本一套：复印件 1份；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提出申请——提交材料到黄花镇卫生院——若材料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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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黄花镇卫生院告知领取。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015700；0731-84872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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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

一、受理条件：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应是户口在本省且同时符

合以下条件的合法夫妻:1.本人及配偶均为农村户口或界定为农村居

民户口。2.1973 年以来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规和政策规定生育。3.

现存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或子女死亡现无子女。4.年满 60周岁。

二、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本人身份证及配偶、子女身份证 2 份；

2、独生子女证 2 份；

3、一寸彩照 5份；

4、申请表 2份；

5、本人户口薄及配偶、子女户口薄 2 份。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村、社区）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材料——等待经费到对象银

行卡。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

单 位 电话

星沙街道 84020324

泉塘街道 84098372

湘龙街道 84098387



290

榔梨街道 86802494

长龙街道 84037317

黄兴镇 86880829

黄兴会展 85877717

江背镇 86267188

黄花镇 86390217

春华镇 86384629

果园镇 86183183

高桥镇 86154350

金井镇 86201560

福临镇 86400250

北山镇 86745126

安沙镇 86706030

路口镇 86101233

青山铺镇 86468404

开慧镇 86430132

长沙县 84062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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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

一、受理条件：

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对象，是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

期间（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我省曾经生育（收养）了子女且同

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合法夫妻：

（一）1933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女方年满 49周岁。

（二）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生育（收养）子女。

（三）子女死亡现无子女或独生子女被依法鉴定为残疾（伤病残达到

三级以上）。

二、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结婚证 1份；

2、身份证 1份；

3、户口本 1份；

4、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家庭奖励扶助对象个人申请表 1份；

5、独生子女 3级以上残疾证明 1份。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村、社区）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材料——等待经费到对象银

行卡。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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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电话

星沙街道 84020324

泉塘街道 84098372

湘龙街道 84098387

榔梨街道 86802494

长龙街道 84037317

黄兴镇 86880829

黄兴会展 85877717

江背镇 86267188

黄花镇 86390217

春华镇 86384629

果园镇 86183183

高桥镇 86154350

金井镇 86201560

福临镇 86400250

北山镇 86745126

安沙镇 86706030

路口镇 86101233

青山铺镇 86468404

开慧镇 86430132

长沙县 84062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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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经费给付

一、受理条件：

夫妻双方或一方为长沙县户籍，或办理了长沙县《居住证》的已

婚育龄妇女，实施了计划生育手术者均可给予经费补助。

二、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手术对象身份证或户口本复印件：收复印件，份数：1 份，

申请人自备；

2、手术对象接受技术服务的病历证明资料。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村、社区）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材料——等待经费到对象银

行卡。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

单 位 电话

星沙街道 84020324

泉塘街道 84098372

湘龙街道 84098387

榔梨街道 86802494

长龙街道 84037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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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镇 86880829

黄兴会展 85877717

江背镇 86267188

黄花镇 86390217

春华镇 86384629

果园镇 86183183

高桥镇 86154350

金井镇 86201560

福临镇 86400250

北山镇 86745126

安沙镇 86706030

路口镇 86101233

青山铺镇 86468404

开慧镇 86430132

长沙县 84062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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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对象申请

一、受理条件：

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对象必须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

1、城镇居民且未在外省市区享受同类奖励的人员；

2、持有《独生子女证》等有效证明的独生子女父母，或持有《无

子女证明》的终身未生育也未收养子女的人员；

3、符合国家法定退休条件并办理正式退休手续的职工，或男性

年满 60周岁、女性年满 55周岁的其他城镇居民。

二、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湖南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对象申请表》:原件；份数:1

份；镇街或村社窗口领取；

2、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份数：1 份；申请人自备；

3、《独生子女证》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验原件交复

印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4、一寸免冠近照两张：原件；份数:2份；申请人自备；

5、《退休证》：验原件交复印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6、独生子女证遗失的需提供《独生子女证遗失证明》：原件；

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便民服务中心(站)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

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审批。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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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

单 位 电话 单 位 电话

星沙街道 84020324 果园镇 86183183

泉塘街道 84098372 高桥镇 86154350

湘龙街道 84098387 金井镇 86201560

榔梨街道 86802494 福临镇 86400250

长龙街道 84037317 北山镇 86745126

黄兴镇 86880829 安沙镇 86706030

黄兴会展 85877717 路口镇 86101233

江背镇 86267188 青山铺镇 86468404

黄花镇 86390217 开慧镇 86430132

春华镇 86384629 长沙县 8401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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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确认
一、受理条件：

夫妻双方或一方为我县农村居民，193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且

年满 60周岁，1973 年以来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规和政策规定生育子

女，同时存活子女数从未超过两个，现存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或子女

死亡现无子女，经审查属实可以享受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

政策。

二、承诺办结时限：

10 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湖南省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申报表:原件，份

数:1份，镇街或村社窗口领取;

2、湖南省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人员申请表：原件，

份数:1份，镇街或村社窗口领取；

2、已有子女状况证明：验原件收复印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

备；

4、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5、结婚证：复印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6、一寸免冠近照两张:原件；份数:1份；申请人自备。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便民服务中心(站)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

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审批。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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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

单 位 电话 单 位 电话

星沙街道 84020324 果园镇 86183183

泉塘街道 84098372 高桥镇 86154350

湘龙街道 84098387 金井镇 86201560

榔梨街道 86802494 福临镇 86400250

长龙街道 84037317 北山镇 86745126

黄兴镇 86880829 安沙镇 86706030

黄兴会展 85877717 路口镇 86101233

江背镇 86267188 青山铺镇 86468404

黄花镇 86390217 开慧镇 86430132

春华镇 86384629 长沙县 8401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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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爱心助孕

一、受理条件：

1、原合法生育过子女，现无存活子女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2、夫妇一方为长沙县户籍，且女方年龄在 49周岁以下；

3、经诊断符合不孕不育症治疗条件。

二、承诺办结时限：

10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申请表；

2、申请人子女死亡证明或者其他有效证明（仅免费对象提供）；

3、身份证或户口簿；

4、申请相关有效证明（湖南省已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

务的医疗保健机构出具的不孕不育诊断证明）；

5、夫妇二人近期两寸免冠彩色合影一张；

6、结婚证；

7、生育证。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村（社区）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

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872362、0731-8493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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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县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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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商促销活动备案

一、受理条件：

单店营业面积在 3000 平方米以上的零售商，以新店开业、节庆、

店庆名义开展促销活动，应当在促销活动结束后 15 日内，将其明示

的促销内容，向经营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含县级）商务主管部门

备案。

二、承诺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零售企业促销活动备案表》原件 1份

2、承诺书原件 1 份；

3、授权委托书原件 1份（委托他人办理须填写）。

四、办理流程：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窗口工作人员受理申请，

审核材料——审核通过后领取备案回执单。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837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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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县医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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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救助对象认定（含精神病人医疗救助对
象的认定）

一、受理条件

1、具有本县常住户籍；

2、经县级以上（含县级）精神卫生医疗机构诊断的精神障碍患

者，可申请药物救助；

3、经县级以上精神卫生医疗机构评估，风险等级在 3 级以上，

或风险登记虽在 3 级一下但曾有肇事肇祸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等暴力

行为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可申请住院救助。

二、承诺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申请书；

2、出示户口薄原件，留存复印件；

3、出示居民身份证原件，留存复印件；

4、县级以上（含县级）医院出具的精神病人诊断证明；

5、两张一寸免冠照片（药物救助）或县级以上医院出具风险评

估卡（住院救助）。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领取救助卡（仅药物救助）。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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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街道办事处政务服务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街道办事处政务服务中心 0731-84024369

3 湘龙街道 湘龙街道办事处政务服务中心 0731-84098380

4 长龙街道 长龙街道办事处政务服务中心 0731-84037361

5 春华镇 春华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380128

6 黄花镇 黄花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390259

7 㮾梨街道 㮾梨街道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805939

8 黄兴镇 黄兴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880801

9 路口镇 路口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106878

10 高桥镇 高桥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152881

11 果园镇 果园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187210

12 北山镇 北山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749306

13 江背镇 江背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266958

14 福临镇 福临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400102

15 开慧镇 开慧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430009

16 青山铺镇 青山铺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468404

17 金井镇 金井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201046

18 安沙镇 安沙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703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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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一、受理条件：

在我县灵活就业单位参保缴费的人员（含暂停参保状态）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2、湖南省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参保信息变更登记表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在“湘医保”公众号或 APP或小程序提交申请（非身份证、

姓名等重要信息）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84023018



306

普通居民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一、受理条件：居民参保在系统登记的身份信息有错误的对象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身份证或户口页；

2、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登记表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通过一网通办或现场至村（社区）、镇（街道）医保经办

机构（便民服务中心）提出申请——提交材料——若材料不齐全或不

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

镇（街道） 联系电话 窗口地址

北山镇 86749306
北山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北山镇蒿塘社区蒿塘南

路 210号）

高桥镇 86152881 高桥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高桥镇怀英路 29号）

春华镇 86380128
春华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春华镇老街 75号原集镇

小学）

安沙镇 86703929 安沙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安沙镇安沙社区 1号）

江背镇 86266958 江背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白石中路 02号）

开慧镇 86430009 开慧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开慧镇骄阳路 168号）

路口镇 86106878 路口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路口镇三惠路 8号)
青山铺 86468404 青山铺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青山铺镇广福路 88号）

福临镇 86405142 福临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福临镇福青路 2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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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沙街道 84024369
星沙街道办事处政务服务中心 （松雅小区 148号（大同

二小西侧、特立中学北门正对面））

黄花镇 86395568 黄花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黄回路 158号）

黄兴镇 86880801 黄兴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黄兴镇接驾岭路 1号）

金井镇 86201046 金井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金井镇金福路）

长龙街道 84037361
长龙街道办事处政务服务中心（开元东路 1307号，幸福

家园内）

泉塘街道 84932577 泉塘街道办事处政务服务中心（东四路新安派出所内）

湘龙街道 84098380
湘龙街道办事处政务服务中心（万家丽北路龙塘安置区

C13栋）

果园镇 86187210
果园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果园镇杨泗庙社区殷家

坳组 489号）

榔梨街道 86808904 榔梨街道办事处政务服务中心 （榔梨街道梨安路 4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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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享受“双通道”管理药品待遇认定

一、受理条件：

1、长沙县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已参保；

2、病情符合“双通道”管理药品使用限定支付范围。

二、承诺办结时限：

具有双通道责任医生医疗机构在申请对象提交的申请资料真实

有效和完备的前提下及时受理，30个工作日内办结所有审批手续。

三、申请材料：

1、参保患者身份证（或社保卡）复印件；

2、《长沙市医疗保障“双通道”管理药品使用申请表》（附件

3,一式两份附照片）；

3、申请“双通道”管理药品相应病种的疾病证明；

4、住院或门诊病历；

5、病理诊断；

6、影像报告；

7、必要时提供基因检测报告。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具有双通道责任医生医疗机构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

料--若材料不齐或不符合要求，请及时补齐正确--申请人自主选择定

点医疗机构门诊和定点零售药店购药--定点零售药店将资料送至市医

疗保障事务中心评审委员办公室评审--等待结果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309

七、咨询电话：

序

号
定点药店 药店地址 经办电话

1
湖南华益润生大药房有限公司

长沙梓园路店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梓园路大

财门华益润生大药房
85315595

2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朝阳店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中路

547号益丰大药房
89953905

3
国药控股湖南维安大药房连锁

有限公司河西店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西湖街道

咸嘉湖路 72号长房西城湾地下

室 101号
84912233

4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湘雅店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湘雅路 188
号老百姓大药房

84596109

5
湖南新诚智慧健康药房连锁有

限公司湘龙店

湖南省长沙县湘龙街道万家丽

以东、潇湘西路以南世景华庭 9
栋 101号

86244532

6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五一路分店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165号
84171129

7
华润湖南瑞格医药有限公司益

生药号

湖南省长沙市金星北路一段 22
号恒晟商厦 A座 10楼

84410482

8
长沙市德雅大药房有限责任公

司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西湖街道

双塘路 9号天峰名苑 1栋 101房
84211032

9
湖南津湘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韶

山南路店

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南路店 143号
2002、2003、2004、2005、2015、

2016、2017号
85679068

10
国药控股湖南零售连锁有限公

司解放中路店

长沙市芙蓉区定王台街道解放

中路店
84315566

11 湖南思派大药房有限公司
长沙市岳麓区咸嘉湖路 428号西

湖丽景苑 1栋 102号
82292623

12 湖南麦德凯大药店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侯家塘街

道人民中路 228号 02号房
82298909

13 湖南麦德康大药店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西湖街道

咸嘉湖路 632号 101房
82298109

14 圆心大药房人民中路店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中路

170号
82250190

15
湖南华益润生大药房有限公司

河西店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西湖街道

湖南师范大学咸嘉湖校区综合
8563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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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大楼 2号、3号

16
国药控股湖南维安大药房连锁

有限公司星沙店

湖南省长沙县星沙街道星沙大

道圆梦花园二期 10栋 102号
86366839

17
湖南雅馨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雨

花一分店

长沙市雨花区时代阳光大道 149
号

85822705

18 长沙县唯善雅馨药房
星沙街道星沙大道圆梦花园小

区 12栋 22号门面雅馨药房
84875537

19 长沙德轩堂药房有限公司

长沙市开福区东风路街道芙蓉

中路一段 303号富兴·世界金融

中心街区一层 A138-139号
85010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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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享受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

一、受理条件：

1、长沙县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群众；

2、符合长沙县基本医疗保险特殊病种纳入标准的患者；

3、资料齐全（原件或盖章复印件）。

二、承诺办结期限：

初审鉴定医院在申请对象提交的申请资料真实有效和完备的前

提下每月 1-15 日之前受理，长沙县评审委员会办公室需在当月底办

结所有审批手续

三、申请材料：

1、参保患者持本人社会保障卡或居民身份证（提交复印件）；

2、需申报病种的既往相关病史资料，包括原始门诊病历、住院

病历首页、疾病诊断证明及出院记录（可用复印件，但必须由提供资

料的医院病案室、医保科或医务科盖章确认）、近期相关的检查检验

报告单。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长沙县初审鉴定医院医保科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

--若材料不齐或不符合要求，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结果

五、是否收费：否

六、咨询电话：0731-84025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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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职工享受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

一、受理条件：

1、长沙县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群众；

2、符合长沙县基本医疗保险特殊病种纳入标准的患者；

3、资料齐全（原件或盖章复印件）。

二承诺办结期限：

长沙县初审鉴定医院在申请对象提交的申请资料真实有效和完备

的前提下每月 1-15日之前受理，长沙县评审委员会需在当月底办结所有

审批手续。

三、申请材料：

1、参保患者持本人社会保障卡、居民身份证（提交复印件）；

2、需申报病种的既往相关病史资料，包括原始门诊病历、住院病

历首页、疾病诊断证明及出院记录（可用复印件，但必须由提供资料的

医院病案室、医保科或医务科盖章确认）、近期相关的检查检验报告单。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长沙县初审鉴定医院医保科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

若材料不齐或不符合要求，请及时补齐正确--等待结果。

五、是否收费：否

六、咨询电话： 0731-84025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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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医疗救助申报

一、受理条件：

1、第三类救助对象

2、到市域外就医的第一类、二类救助对象

3、不能实施“一站式”结算的其他情形

二、承诺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长沙县医疗救助申请书（原件）

2、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携带原件用于查对

3、申请人户口页复印件，携带原件便于查对

4、患者特殊门诊结算单/住院结算单

5、患者特殊门诊发票原件/住院发票原件

6、出院诊断书复印件，携带原件用于查对（限住院）

7、申请人银行账号（如非申请人本人账号，需提供关系证明）

8、医疗救助审核审批表

9、第三类救助对象认定证明原件（仅限第三类救助对象）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便民服务中心（村）社区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

——镇街审核资料，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

——县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审批——发放——公示。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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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咨询电话：

序号 街道名称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街道办事处政务服务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街道办事处政务服务中心 0731-84024369

3 湘龙街道 湘龙街道办事处政务服务中心 0731-84098380

4 长龙街道 长龙街道办事处政务服务中心 0731-84037361

5 春华镇 春华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380128

6 黄花镇 黄花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390259

7 㮾梨街道 㮾梨街道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805939

8 黄兴镇 黄兴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880801

9 路口镇 路口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106878

10 高桥镇 高桥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152881

11 果园镇 果园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187210

12 北山镇 北山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749306

13 江背镇 江背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266958

14 福临镇 福临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400102

15 开慧镇 开慧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430009

16 青山铺镇 青山铺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468404

17 金井镇 金井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201046

18 安沙镇 安沙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703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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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疗救助申报

一、受理条件：

1、第三类救助对象

2、到市域外就医的第一类、二类救助对象

3、不能实施“一站式”结算的其他情形

二、承诺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长沙县医疗救助申请书（原件）

2、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携带原件用于查对

3、申请人户口页复印件，携带原件便于查对

4、患者特殊门诊结算单/住院结算单

5、患者特殊门诊发票原件/住院发票原件

6、出院诊断书复印件，携带原件用于查对（限住院）

7、申请人银行账号（如非申请人本人账号，需提供关系证明）

8、医疗救助审核审批表

9、第三类救助对象认定证明原件（仅限第三类救助对象）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便民服务中心（村）社区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

——镇街审核资料，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

——县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审批——发放——公示。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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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咨询电话：

序号 街道名称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泉塘街道 泉塘街道办事处政务服务中心 0731-84932577

2 星沙街道 星沙街道办事处政务服务中心 0731-84024369

3 湘龙街道 湘龙街道办事处政务服务中心 0731-84098380

4 长龙街道 长龙街道办事处政务服务中心 0731-84037361

5 春华镇 春华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380128

6 黄花镇 黄花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390259

7 㮾梨街道 㮾梨街道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805939

8 黄兴镇 黄兴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880801

9 路口镇 路口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106878

10 高桥镇 高桥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152881

11 果园镇 果园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187210

12 北山镇 北山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749306

13 江背镇 江背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266958

14 福临镇 福临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400102

15 开慧镇 开慧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430009

16 青山铺镇 青山铺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468404

17 金井镇 金井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201046

18 安沙镇 安沙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0731-86703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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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费用报销

一、受理条件：异地非联网结算产生住院医疗费用的参保人。

二、承诺办结时限：不超过 30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银行卡；

2、医院收费票据；

3、住院费用汇总清单；

4、出院疾病诊断证明书或出院记录；

5、因私外出急诊住院的还需提供：入院记录和急诊病历；

6、经授权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的住院还需提供：转诊转治

审批单；

7因意外伤害住院还需提供：入院记录、急诊病历、证明材料；

8县级以下区、乡镇、街道卫生院、厂矿职工医院住院的还需提

供：长期医嘱、临时医嘱复印件；

9大学生假期在居住地或实习期间在实习地的住院还需提供：大

学生假期疾病申报表。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材料——若材料不齐全

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资料收齐后交医保事务中心

五、是否收费：否

六、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024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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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费用报销

一、受理条件：

居民、职工参保有效期内未予医保结算的门诊合规医疗费用。

二、承诺办结时限：不超过 30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银行卡；

2、医院收费票据；

3、门急诊费用清单；

4、住院前 72小时内发生的不间断急诊抢救医疗费用还需提供：

急诊留观病历诊留观病历；

5、经连续急诊抢救无效死亡的还需提供：急诊留观病历、死亡

证明复印件。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材料——若材料不齐全

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资料收齐后交医保事务中心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024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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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县住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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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污水排入排水官网许可

一、受理条件：

1、污水排放口的设置符合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规划的要求；

2、排放污水的水质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的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

质标准等有关标准；

3、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设相应的预处理设施；

4、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排放口设置便于采样和水量计量的专用

检测井和计量设备；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排水户已安装主要水污

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承诺办结时限：7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排水许可申请表：份数：1份；提交方式：现场提交，原件；

2、营业执照复印件：份数：1 份；提交方式：现场提交，复印

件；

3、法人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受托人身份证明：份数：1 份；

提交方式：现场提交，原件和复印件；

4、总平面图和排水平面图：份数：2 份；提交方式：现场提交，

原件；

5、施工期间排水方案（仅建筑施工期间类排水户需提供）：份

数：1份；提交方式：现场提交，原件；

6、污水预处理设施的证明材料：份数：1 份；提交方式：现场

提交，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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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有关专用检测井、污水排放口位置和口径的图纸及说明材料

（仅历史现状排水户类需提供）：份数：1 份；提交方式：现场提交，

原件；

8、提供已在排放口安装水量、pH、CODcr（或 TOC）在线检测装

置的材料（仅排放污水易对城市排水管网及附属设施正常运行造成危

害的重点排污工业企业需提供）：份数：1 份；提交方式：现场提交，

原件；

9、提供具有检测水量、pH、CODcr、SS、氨氮的能力及检测制度

的材料（其他重点排污工业企业和重点排水户需提供）：份数：1 份；

提交方式：现场提交，原件。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县住建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相关材料（如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及时补齐材料）——等待现场勘查——等

待办理结果——领证。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84098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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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工程建设需要排除、改动、迁移排水与污
水处理设施审核

一、受理条件：

1、建设项目经规划部门批准实施。

2、已制定切实可行的工程施工方案。

3、工程施工、设备维修项目的设计及施工必须由具有相应资质

的单位承担，并遵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

二、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迁移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申请

表（收取原件一份）；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3、施工组织方案、供（排）水设施防护及恢复方案等（复印件

一份）；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黄花镇便民服务中心提交资料，等待通知审查结果。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84098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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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收缴

一、受理条件：公租房承租单位或个人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无需资料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承租人前往公租房服务中心窗口缴纳公租房租金，缴纳租金后等

待领取租金收据。

五、是否收费：

按照《湖南省公共租赁住房租金管理办法》

第五条：制定和调整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应当以保证正常运

营和维修管理为前提，充分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综合考虑当地经济

发展水平、财政承受能力、住房市场租金水平、建设与运营成本、保

障对象支付能力等因素,分类分档确定，不高于同地段或同区域，同

类型住房市场租金水平的 70%。

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根据配租面积和规定的租金标准确定。租金

标准由房屋的建筑物折旧费、维修费、管理费、贷款利息等成本因素

构成，不包括承租人租赁期问实际发生的水、电、气、有线电视、通

讯和物业服务等费用。

六、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七、咨询电话：

湘绣苑公租房物业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731-81865643

幸福家园公租房物业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731-81865641

紫华郡公租房物业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731-81865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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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危房改造

一、受理条件：

1、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方面。农村危房改造补助对象主要是

农村低收入群体，包括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农村低保户、

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以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

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突发严重困难户）等。

2、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方面。为保持农村危房改造政策和农村住

房救助政策的延续性，对农村低保边缘家庭、农村低收入家庭和未享

受过农村住房保障政策支持，且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

的其他脱贫户给予支持。残疾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属于上述重点

对象的，同等条件下优先纳入支持范围。

3、已纳入拆迁范围、高山移民计划、自然灾害因灾倒房困难重

建、移民搬迁政策等农房恢复重建补助范围的，不得重复享受农村危

房改造支持政策。同一户成员中有商品房登记、工商登记（农民专业

合作社除外）、车辆登记(三轮车、摩托车除外)、缴纳住房公积金的

不予补助。补助对象应是符合一户一宅政策且有唯一住宅的农户。

二、承诺办结时限：180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由本人自愿向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站）提出申请，由村（社

区）便民服务中心（站）组织填报申请表。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站）提出申请，由村（社

区）便民服务中心（站）填报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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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0731-8401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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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委员会备案

一、受理条件：各小区业主委员会；

二、承诺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业主大会申请书 [第 1 页] ；

2、业主大会申请人签名表 [第 2 页]；

3、业主清册 [第 3 页]；

4、项目业主投票人数和专有部分面积汇总表 [第 4页]；

5、业主大会筹备组组成人员名单公示 [第 8页]；

6、业主大会筹备组组成人员名单公示实景水印图片 [第 9页]；

7、业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报名公告 [第 12 页]；

8、业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报名公告实景水印图片 [第 13 页]；

9、业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自荐表或推荐表，简历表 [第 14/15/16

页]；

10、业主大会会议讨论事项公告 [第 17页]；

11、业主大会会议讨论事项公告实景水印图片 [第 18页]；

12、业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公示 [第 19 页]；

13、业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公示实景水印图片 [第 20 页]；

14、《管理规约》（草案）、《业主大会议事规则》（草案）、

《业主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需盖社区齐缝章 ；

15、业委会候选人投票结果汇总表 [第 25页]；

16、业主大会表决事项结果汇总表 [第 26页]；

17、业主大会会议决定、业主委员会组成人员选举结果事项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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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页]；

18、业主大会会议决定、业主委员会组成人员选举结果事项公告

实景水印图片 [第 28页]；

19、业主大会印章刻制证明 [第 30页]；

20、印章归档申请 [第 31页]；

21、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印章启用公告 [第 32页]；

22、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印章启用公告实景水印图片 [第 33

页]；

23、业主委员会备案通知书 [第 34页]；

24、业主委员会申请总表[第 35/36/37/38/39页]。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镇街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补齐正确材料；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

序号 街道名称 联系电话

1 星沙街道 0731-84010343

2 湘龙街道 0731-84098381

3 泉塘街道 0731-84098379

4 长龙街道 0731-84037550

5 㮾梨街道 0731-86802154

6 黄花镇 0731-86390021

7 黄兴镇 0731-86880028

8 安沙镇 0731-86706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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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租赁住房退出审核

一、受理条件：长沙县公共租赁住房的承租单位和个人；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承租单位和个人填写《房屋退房表》：收原件，份数:1 份；

2、现场实地查看承租房源并填写《房屋验收表》：收原件，份

数:1份；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公租房物业服务中心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

—若公租房源不符合退房要求的，告知其退房标准请及时整改——结

清水、电、气、租金、物业费等费用——经整改后达到退房标准的填

写《房屋验收表》——退房完成。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公租房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湘龙街道 湘绣苑公租房
长沙县滨湖西路 12号湘绣苑公租房

2栋东
0731-81865643

2 长龙街道 幸福家园公租房
长沙县开元东路幸福家园小区 4栋

东
0731-81865641

3 黄花镇 紫华郡公租房 长沙县远大三路紫华郡小区 4栋 409 0731-81865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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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租赁住房合同备案

一、受理条件：承租单位或个人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

1、已取得公租房租赁条件并签订《长沙县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

同》。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承租单位或个人领取合同

五、是否收费：否

六、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能

七、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公租房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湘龙街道 湘绣苑公租房
长沙县滨湖西路 12号湘绣

苑公租房 2栋东
0731-81865643

2 长龙街道
幸福家园公租

房

长沙县开元东路幸福家园小

区 2栋
0731-81865641

3 黄花镇 紫华郡公租房
长沙县远大三路 388号紫华

郡公租房 12栋 409
0731-81865642



330

公共租赁住房房屋维修申请

一、受理条件：长沙县公共租赁住房的承租单位或个人

二、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三、申请材料：承租单位或个人到物业服务中心报修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前往服务中心报修维修事项，自行准备材料。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否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公租房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湘龙街道 湘绣苑公租房
长沙县滨湖西路 12号湘绣

苑公租房 2栋东
0731-81865643

2 长龙街道
幸福家园公租

房

长沙县开元东路幸福家园

小区 2栋
0731-81865641

3 黄花镇 紫华郡公租房
长沙县远大三路 388号紫

华郡公租房 12栋 409
0731-81865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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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县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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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

一、受理条件：

已经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

事人可以申请转移登记：

1、依法继承；

2、分家析产；

3、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互换房屋；

4、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等导致权属发生变

化的；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承诺办结时限：4个工作日（不含公示时间）

三、申请材料：

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提交的材料包括：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

3、不动产权属证书；

4、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的材料，包括：

（1）依法继承的，按照本规范 1、8、6的规定提交材料；

（2）分家析产的协议或者材料；

（3）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互换房屋的，提交互换协议书。同时，

还应提交互换双方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材料；

（4）因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生效法律文书导致权属发生转

移的，提交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生效法律文书；



333

5、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实施细则》规定的其他材料。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提出申请一-镇街不动产登记窗口收取材料并受理--审核

人员审核--审核通过后登簿一-告知办事人领取办理结果。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

六、是否收费：

是，证书工本费：10 元/本（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证书

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 10元。

七、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便民服务中心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星沙街道 星沙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明月路 49号 0731-84012687

2 湘龙街道 星沙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明月路 49号 0731-84012687

3 泉塘街道 星沙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明月路 49号 0731-84012687

4 榔梨街道 榔梨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东升路 18号 0731-86802923

5 长龙街道 黄花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明月路 49号 0731-84012687

6 黄兴镇 黄兴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黄兴镇打卦岭村

绿色经典小区内
0731-86802944

7 江背镇 江背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白石西路 207号 0731-86264484

8 黄花镇 黄花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黄花路 233号 0731-86391201

9 春华镇 春华自然资源所 长沙市长沙县 s206东 0731-86380130

10 果园镇 果园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果园大道与 028县

道交叉口西南 20米
0731-8618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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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路口镇 路口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三惠路 45号 0731-86101473

12 高桥镇 高桥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高桥镇茶香南路 0731-86154059

13 金井镇 金井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400

14 开慧镇 开慧资源资源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杨东路

18号
0731-86430228

15 福临镇 福临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福青路北 40米 0731-86400263

16 青山铺镇 青山铺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广福路与 026县道

交叉口西 340米
0731-86465788

17 北山镇 北山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蒿塘西路 0731-86746131

18 安沙镇 安沙自然自然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中路

128号
0731-86706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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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

一、受理条件：

已经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

事人可以申请变更登记：

1、权利人姓名或者名称、身份证明类型或者身份证明号码发生

变化的；

2、不动产坐落、界址、用途、面积等状况发生变化的；

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承诺办结时限：4个工作日（不含公示时间）

三、申请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

3、不动产权属证书；

4、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变更的材料，包括：

（1）权利人姓名或者名称、身份证明类型或者身份证明号码发

生变化的，提交能够证实其身份变更的材料；

（2）宅基地或房屋面积、界址范围变更的，提交有批准权的人

民政府或其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以及变更后的不动产权籍调查表、宗

地图、宗地界址点坐标等有关不动产界址、面积等材料。

5、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实施细则》规定的其他材料。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提出申请一-镇街不动产登记窗口收取材料并受理--审核

人员审核--审核通过后登簿一-告知办事人领取办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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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便民服务中心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星沙街道 星沙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明月路 49号 0731-84012687

2 湘龙街道 星沙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明月路 49号 0731-84012687

3 泉塘街道 星沙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明月路 49号 0731-84012687

4 榔梨街道 榔梨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东升路 18号 0731-86802923

5 长龙街道 黄花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明月路 49号 0731-84012687

6 黄兴镇 黄兴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黄兴镇打卦岭村绿色

经典小区内
0731-86802944

7 江背镇 江背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白石西路 207号 0731-86264484

8 黄花镇 黄花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黄花路 233号 0731-86391201

9 春华镇 春华自然资源所 长沙市长沙县 s206东 0731-86380130

10 果园镇 果园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果园大道与 028县道

交叉口西南 20米
0731-86183420

11 路口镇 路口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三惠路 45号 0731-86101473

12 高桥镇 高桥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高桥镇茶香南路 0731-86154059

13 金井镇 金井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400

14 开慧镇 开慧资源资源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杨东路 18

号
0731-86430228

15 福临镇 福临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福青路北 40米 0731-86400263

16 青山铺镇 青山铺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广福路与 026县道交

叉口西 340米
0731-86465788

17 北山镇 北山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蒿塘西路 0731-86746131

18 安沙镇 安沙自然自然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中路 128

号
0731-86706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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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注销登记

一、受理条件：

1、不动产灭失的；

2、权利人放弃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的；

3、依法没收、征收、收回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的；

4、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导致宅基地使用权

及房屋所有权消灭的；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承诺办结时限：4个工作日（不含公示时间）

三、申请材料：

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注销登记，提交的材料包括：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

3、不动产权属证书；

4、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消灭的材料，包括：

（1）宅基地、房屋灭失的，提交其灭失的材料；

（2）权利人放弃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的，提交权利人放

弃权利的书面文件。被放弃的宅基地、房屋设有地役权的，需提交地

役权人同意注销的书面材料；

（3）依法没收、征收、收回宅基地使用权或者房屋所有权的，

提交人民政府做出的生效决定书；

（4）因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生效法律文书导致权利消灭的，

提交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生效法律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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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提出申请一-镇街不动产登记窗口收取材料并受理--审核

人员审核--审核通过后登簿一-告知办事人领取办理结果。

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否

七、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便民服务中心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星沙街道 星沙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明月路 49号 0731-84012687
2 湘龙街道 星沙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明月路 49号 0731-84012687
3 泉塘街道 星沙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明月路 49号 0731-84012687
4 榔梨街道 榔梨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东升路 18号 0731-86802923
5 长龙街道 黄花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明月路 49号 0731-84012687

6 黄兴镇 黄兴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黄兴镇打卦岭村绿色

经典小区内
0731-86802944

7 江背镇 江背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白石西路 207号 0731-86264484

8 黄花镇 黄花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黄花路 233号 0731-86391201
9 春华镇 春华自然资源所 长沙市长沙县 s206东 0731-86380130

10 果园镇 果园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果园大道与 028县道

交叉口西南 20米
0731-86183420

11 路口镇 路口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三惠路 45号 0731-86101473
12 高桥镇 高桥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高桥镇茶香南路 0731-86154059
13 金井镇 金井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400
14 开慧镇 开慧资源资源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杨东路 18号 0731-86430228
15 福临镇 福临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福青路北 40米 0731-86400263

16 青山铺镇 青山铺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广福路与 026县道交

叉口西 340米
0731-86465788

17 北山镇 北山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蒿塘西路 0731-86746131

18 安沙镇 安沙自然自然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中路 128

号
0731-86706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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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

一、受理条件：

1、依法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可以单独申请宅基地使用权登记。

2、依法利用宅基地建造住房及其附属设施的，可以申请宅基地

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

二、承诺办结时限：4个工作日（不含公示时间）

三、申请材料：

申请宅基地使用权首次登记，提交的材料包括：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

3、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用地的文件等权属来源材料；

4、不动产权籍调查表、宗地图、宗地界址点坐标等有关不动产

界址、面积等材料；

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提交的材料包括：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

3、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土地权属来源材料；

4、房屋符合规划或建设的相关材料；

5、不动产权籍调查表、宗地图、房屋平面图以及宗地界址点坐

标等有关不动产界址、面积等材料；

四、现流程简示（申请人角度）：

申请人提出申请一-镇街不动产登记窗口收取材料并受理--审核

人员审核--审核通过后登簿一-告知办事人领取办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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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能否办理政务专递包邮服务：是

六、是否收费：

是，证书工本费：10 元/本（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证书

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 10元。

七、咨询电话：

序

号
街道名称 对应便民服务中心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星沙街道 星沙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明月路 49号 0731-84012687

2 湘龙街道 星沙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明月路 49号 0731-84012687

3 泉塘街道 星沙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明月路 49号 0731-84012687

4 榔梨街道 榔梨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东升路 18号 0731-86802923

5 长龙街道 黄花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明月路 49号 0731-84012687

6 黄兴镇 黄兴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黄兴镇打卦岭村绿色经典

小区内
0731-86802944

7 江背镇 江背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白石西路 207号 0731-86264484

8 黄花镇 黄花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黄花路 233号 0731-86391201

9 春华镇 春华自然资源所 长沙市长沙县 s206东 0731-86380130

10 果园镇 果园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果园大道与 028县道交叉

口西南 20米
0731-86183420

11 路口镇 路口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三惠路 45号 0731-86101473

12 高桥镇 高桥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高桥镇茶香南路 0731-86154059

13 金井镇 金井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金平路 202号 0731-86202400

14 开慧镇 开慧资源资源所 长沙县开慧镇骄杨东路 18号 0731-86430228

15 福临镇 福临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福青路北 40米 0731-86400263

16 青山铺镇 青山铺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广福路与 026县道交叉口

西 340米
0731-86465788

17 北山镇 北山自然资源所 长沙县蒿塘西路 0731-86746131

18 安沙镇 安沙自然自然所 长沙县安沙镇安沙中路 128号 0731-86706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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